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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CJ] 221- 20日，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5.3 、

4.3.2 、 4.3.4 、 5.3.3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3 月 13 日

3 



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0 年度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2010] 43 号）的要求，

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研成果，参

考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3. 基本

规定； 4. 横断面； 5. 平面及纵断面； 6. 出入口； 7. 交通设施；

8. 安全与运营管理设施。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示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二路

901 号，邮政编码： 200092 ）。

4 

本规范主编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同济大学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俞明健刘艺游克思王曦

方守恩张琦王俊弊郎益顺

侯静岩张毅罗建晖易伟忠

倪丹王少飞范益群刘向荣

赵丽曾蕴蕾张兰芳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崔健球和坤玲乔宗昭王华牢

黎军杨斌徐一峰叶青

严宝杰程建川吕锦刚

5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2
2. 1 术语…..........................….................….........….. 2 

2.2 符号….......................….................…................. 2 

3 基本规定……………………………………………………… 4
3. 1 城市地下道路分类 ….......…................................... 4 

3.2 设计原则…........…...............................……......... 4 

3. 3 设计速度..............….........….................…........... 6 

3.4 设计年限..................…....................................... 6 

3. 5 建筑限界........…........................…...................… 6

4 横断面.......….......…................................….......…. 10 

4. 1 一般规定 .......................…........................……. 10 

4.2 横断面布置…........…..................…..................…. 10 

4.3 横断面组成及宽度….......…......................….......... 11 

5 平面及纵断面..............…........................................ 13 

5. 1 一般规定 .•••••••••••••••••••••••••••••••••.•••.•••••••••••••••••• 13 

5.2 平面及纵断面设计..............…...............…·…......... 13 

5. 3 停车视距 ................................…...................... 14 

6 出人口….................……·……................................. 15 

6.1 一般规定 ..........................…........................…. 15 

6.2 出人口间距........…................................…........... 15 

6. 3 分合流端 .............................…......................... 16 

6.4 变速车道 ........…·…........…............................... 17 

6. 5 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衔接 ••••••••••••••••••••••••••••••••••••••• 18 

7 交通设施….....................................…...............….. 19 

6 



7. 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7.2 交通标志 ......................................…….........…. 19 

7.3 交通标线 ..................................................……. 21 

7.4 交通防护设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7.5 交通控制及诱导设施…................…................……. 22 

8 安全与运营管理设施................…......................……. 24 

8. 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8. 2 机电及其他设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8. 3 防灾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本规范用词说明…........…..........................….......……. 32 

引用标准名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附：条文说明.................…..................…. . • • •• . . • • • • . • • • • . . 35 

7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Terms and Symbols ·················…..................…·…… 2 

2. 1 Te口丑5 ……………………………………………………… 2 

2. 2 Symbols …………………………………………………… 2 

3 Basic Requirements • • • • • ·…..................................….. 4 

3. 1 Urban Underground Road Classification ……………………… 4 

3. Z Design Principle …………….....…………………………. 4 

3. 3 Design Speed ……………………………………………… 6 

3. 4 Design Life ………………………………………………… 6 

3. 5 Boundary Lme of Road Construction ………………………… 6 

4 Cross S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4. 1 General Reqmrements ……………………………………… 10 

4. 2 Cross Section Layout …………………………………...... 10 

4. 3 Cross Section Element and Width ………………………… 11 

5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lignm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5.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3 

5. 2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lignment Design ………………… 13 

5. 3 Stopping Sight Distance …………………………………… 14 

6 Exit and Entra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6.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5 

6. 2 Spacing Between Ramps …………………………………… 15 

6. 3 Merging and Diverging Area ……………………………… 16 

6. 4 Speed Change Lane ………………………………………… 17 

6. 5 Connection Between Underground Road and Ground Road …… 18 

7 Traffic Devices …............................................……. 19 

8 



7.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9 

7. 2 Traffic Signs ……………………………………………... 19 

7. 3 Traffic Markings ………………………………………… 21 

7. 4 Traffic S也feguard Facilities ………………………………… 22 

7. 5 Traffic Control and Inducement Devices …………………… 22 

8 Safety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Facilities ••· ··•••• •• · ··· 24 

8.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24 

8. 2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Facilities …………… 24 

8. 3 Anti-disaster Design ……………………………………… 27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Code·················….......... 32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 • · · • · · • · · • • • · • · • • · ·…..................…. 33 

Addition: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 35 

9 



1 总则

1. o. 1 为规范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统一城市地下道路工程

设计标准，提高工程设计质量，保障城市地下道路运营安全，制

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的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不适用于

人行及非机动车的专用地下道路。

1. o. 3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城市地下道路 urban underground road 

地表以下供机动车或兼有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的城市道路。

2. 1. 2 地下车库联络道 underground parking link 

用于连接各地块地下车库并直接与城市道路相衔接的地下车

行道路。

2. 1. 3 出人口 entrance and exit 

在地下道路主线上设置的供车辆驶出或驶入地下道路主线的

单向交通路口，一般通过阻道与衔接道路连接。

2. 1. 4 多点进出 multi entrances and exits 

城市地下道路除在两端与地面道路连接外，还在地下道路内

通过臣道与其他道路相连接，形成多个出人口。

2. 1. 5 洞口 portal 

地下道路洞身暗埋段的端部。

2. 1. 6 地下通道 underpass 

穿越道路或铁路线的构筑物。

2. 2 符 号

E一一建筑限界顶角宽度；

h一一缘石外露高度；

hb 防撞设施高度；

H 建筑限界顶角高度；

He 机动车车行道最小净高；

Hp 检修道或人行道最小净高 p

We 机动车道的车行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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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检修道宽度；

W1 侧向净宽；

W阳 路缘带宽度；

WP 人行道宽度；

Wpb一一非机动车道的路面宽度；

WP＂一一机动车道路面宽度；

W," 安全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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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城市地下道路分类

3. 1. 1 城市地下道路根据服务对象可分为机动车专用地下道路

和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共用地下道路。

3. 1. 2 城市地下道路根据服务车型可分为混行车地下道路和小

客车专用地下道路。

3.1. 3 城市地下道路可按主线封闭段长度分为 4 类，并应符合

表 3. 1. 3 的规定。

表 3.1. 3 城市地下道路长度分类

分类
特长距离 | 长距离地 | 中等距离 I 短距离
地下道路 | 下道路 | 地下道路 ｜地下道路

长度 L (m) L>3000 I 3000注 L>1000 I 1000> L>500 I L< 500

注： L 为主线封闭段的长度。

3.1. 4 城市地下道路可根据主线封闭段长度及交通情况，按防

火设计要求分为 4 类，并应符合表 3. 1. 4 的规定。

表 3.1. 4 城市地下道路防火设计分类

用途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可通行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 L> 1500 500<L< 1500 L< 500

仅限通行非危险

化学品等机动车
L>3000 1500<L< 3000 500<L< 1500 Lζ500 

注： L 为主线封闭段的长度（m),

3. 2 设计原则

3. 2. 1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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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 CJJ 37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强对基础资料调研F

2 与城市路网合理衔接，与区域路网规划、区域地下空间

规划相结合；

3 符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确定的深度分层、限界；

4 处理好与地面交通、城市历史风貌、城市空间环境的

关系；

5 处理好与市政管线、轨道交通设施、综合管廊及地下文

物等其他地下基础设施关系，合理安排集约化利用地下空间。

3. 2. 2 城市地下道路线形设计中的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应进

行综合设计，保证视距安全，确保行车安全与舒适。

3. 2. 3 地下道路应做好出人口位置、间距和形式的综合设计及

出入口交通组织，协调与地面交通的衔接，保证地下道路主线通

畅，进出交通有序，与周边路网衔接顺畅。

3.2.4 城市地下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加强安全行车引导，交通

设施应简洁、可视性好、易识别。

3. 2. 5 城市地下道路路面结构应满足耐久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应具有阻燃性好、噪声低的性能。

3. 2. 6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根据结构与通风、供电、照明、监

控、防灾等设施之间的协调进行综合设计。

3. 2. 7 城市地下道路排水应与地面排水系统综合设计。

3. 2. 8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注重环

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应在满足安全、经济、可靠的原则下，体现

节能环保，宜选用高效、低能耗的设备系统，对通风、照明等能

耗较大的设备应采取全面的节能设计。

3. 2. 9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开展景观设计，洞口、洞内装饰以

及风亭等美化设计应与周围城市环境相协调。

3. 2.10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根据工程地质与周边环境，从技

术、经济、工期、环境影响等方面综合比较，选择合理的结构形

式和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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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1 城市地下道路结构应分别对施工阶段和使用阶段按承载

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3.2.12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根据规划预留必要的实施条件。

3.3 设计速度

3.3.1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取值宜与两端衔接的地面道路采

用相同的设计速度，条件困难时，可降低一个等级，并应符合表

3.3. 1 的规定。

表 3.3.1 各级城市地下道路的设计速度

次于路级
一
度

O

等
一
速

ι川

路
一
计

道
一
设

υ

快速路 主于路 支路

100 I so I 60 I 60 I 50 I 40 I 50 I 40 

注：除短距离地下道路外，设计速度不应大于 SOkm/h。

3.3.2 地下车库联络道的设计速度应为 20km/h。

3.3.3 城市地下道路臣道的设计速度宜为主线的 0.4 倍～

0. 7 倍。

3.3.4 城市地下道路的线形标准应根据实际运行速度的要求，

与相邻路段运行速度协调。

3.4 设计年限

3. 4.1 城市地下道路的沥青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小于 15

年，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小于 30 年。

3.4.2 城市地下道路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为 100 年。

3.5 建筑限界

3.5.1 城市地下道路建筑限界应为道路净高线和两侧侧向净宽

边线组成的空间界线（图 3. 5. 1) 。建筑限界顶角宽度（E）不应

大于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的侧向净宽度。建筑限界组成最小值

应符合表 3. 5.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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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含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情况二）

图 3. 5. 1 城市地下道路建筑限界（二）

表 3.5.1 建筑限界组成最小值

路缘带宽度 建筑限界顶角高度

建筑限 <Wm,) 安全带 检修道 缘石外 (H) 

界组成
宽度 宽度 露高度

设计速度 设计速度 (W") (W;) (h) H,< H，二主

二~60km/h <60km/h 3. 5m 3. 5m 

取值 0.25~ 
0.50 0.25 0.25 0. 75 0. 20 0. 50 

(m) 0.40 

注： 1 当两侧设置人行道或检修道时，可不设安全带宽度。

2 非机动车道路面宽度（Wpb ）或人行道宽度（Wpl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的规定。

3. 5. 2 城市地下道路最小净高应符合表 3.5.2 的规定。小客车

专用道最小净高应采用一般值；条件受限时可采用最小值。

表 3.5.2 城市地下道路最小净高

道路种类 行驶交通类型 净高（m)

一般值 3. 5 
小客车

机动车道 最小值 3. 2 

各种机动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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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种类

非机动车道

人行或检修道

续表 3. 5. 2 

行驶交通类型

非机动车

人

净高（m)

2. 5 

2. 5 

3.5.3 城市地下道路建筑限界内不得有任何物体侵入。

3.5.4 不同净高的地下道路之间衔接应做好过渡，同时应设置

必要的指示、引导标志及防撞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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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横断面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设计在满足建筑限界条件下，应为

通风、给排水、消防、供电照明、监控、内饰装修等配套附属设

施和安全疏散设施提供安装空间，通过合理布置充分利用空间，

同时应预留结构变形、施工误差、路面调坡等余量。设备空间设

计应满足下列原则：

1 满足各自设备工艺要求；

2 设备布置不得侵入建筑限界；

3 应方便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保养；

4 设备管线宜集中布置，可设置专用管廊。

4.1. 2 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宜与相连地面道路一致，当条件受

限，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可压缩断面，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宽度渐变段，渐变段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的规定；

2 洞口外的 3s 行程内断面与地下道路内的断面应保持

一致；

3 当主线交通采用小客车专用道部分下穿时，两侧地面道

路或周边路网应保证其他车辆分流要求，并应做好相应的交通引

导和管理。

4.2 横断面布置

4. 2.1 城市地下道路的典型横断面宜由机动车道、路缘带等组

成，根据需要可设置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特殊断面还应包括紧

急停车带以及检修道等。

4.2.2 城市地下道路按道路用地和交通运行特征可选用单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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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或双层式横断面。

4. 2. 3 城市地下道路不宜采用在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当

断面布置困难时，对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 的短距离城市

地下道路，可在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但必须采用中央防撞

设施进行隔离；对设计速度小于 50km/h 的城市地下道路，当在

同一通行孔布置双向交通时，应采用中央安全隔离措施；同时，

应满足运营管理安全可靠的要求。

4. 3 横断面组成及宽度

4. 3. 1 城市地下道路机动车道的宽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的规定。当采用小客车专用道时，

车行道宽度可适当压缩，应符合表 4. 3. 1 规定，一般情况下应采

用一般值，条件受限时可采用最小值。

表 4.3.1 小客车专用地下道路的一条机动车道宽度

设计速度（km/h) >60 主三60

3.25 

m 
一般值

最小值

3.50 车道宽度

3.25 3.00 

4. 3. 2 城市地下快速路严禁在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

4. 3. 3 城市地下道路除快速路外，当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或人

行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宜采取隔离措施；

2 地下道路长度不宜超过 500m，且不得大于 lOOOm;

3 地下道路内部空气环境应满足行人安全的要求，符合现

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3.4 当城市地下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同孔内需设置非机动

车道或人行道时，必须在机动车道外侧设置隔离护栏。

4.3.5 当城市地下道路检修道兼作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时，其

宽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对

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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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6 当城市地下道路内部不设检修道时，侧墙下部必须设置

防撞设施，防撞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

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的规定。

4.3.7 城市地下道路的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宽度应根据设计速度、

设计车型、使用功能、经济成本以及工程可实施性等方面综合论

证确定。

4.3.8 长或特长单向 2 车道城市地下道路宜在行车方向的右侧

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单向 2 车道的城市地下快速路应在行车

方向的右侧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连续式紧急停车带的最小宽

度宜符合表 4. 3.8 的规定。

表 4.3.8 连续式紧急停车带最小宽度

车型及车道类型

大型车或混行车道

小客车专用车道

一般值（m)

3.0 

2. 5 

最小值（m)

2. 0 

1. 5 

4. 3. 9 当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困难时，宜设置应急停车港湾

（图 4. 3. 的，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过渡段叶唱 有效长度 过渡段

图 4. 3. 9 应急停车港湾

1 位置不宜设置在曲线内侧等行车视距受影响路段；

2 间距宜为 500m;

3 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3. Om; 

4 有效长度不应小于 30m，过渡段长度不应小于 Sm。

4. 3. 10 单向单车道的城市地下道路主线或匣道应设置连续式紧

急停车带，宽度不应小于本规范表 4. 3. 8 规定的一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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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及纵断面

5.1 一般规定

5. 1. 1 城市地下道路平面线形布置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路网

规划要求，综合地面道路、地形地物、地质条件、地下设施、障

碍物及施工方法等确定。

5. 1. 2 城市地下道路纵断面线形布置应根据路网规划控制高程、

道路净高、地质条件、地下管网等设施布置、道路排水、覆土厚

度等要求，综合交通安全、施工工艺、建设期间工程费用与运营

期间的经济效益、节能环保等因素合理确定。

5.1. 3 城市地下道路平纵横线形组合设计应满足行车视距的要

求，并保持视线的连续性。

5.2 平面及纵断面设计

s. 2. 1 城市地下道路的直线、平曲线、缓和曲线、超高、加宽

等平面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CJ]

193 的规定。

5.2.2 城市地下道路纵坡宜平缓，机动车道最大纵坡度应符合

表 5. 2. 2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 5.2.2 地下道路机动车道最大纵坡

设计速度（km/h)

一般值（%）

最大值（%）

so I 60 I so I 40 I 30 

3 I 4 I 4. s I s I 7 

5 6 

20 

8 

8 

注：除快速路等级外，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最

大纵坡最大值可增加 1% 。

1 积雪和冰冻地区承担快速路功能的城市地下道路洞口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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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段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3. 5% ，其他等级道路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6%，否则应在洞口敞开段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路面不积雪结冰；

2 城市地下道路最小纵坡不宜小于 o. 3%；当条件受限纵

坡小于 0. 3%时，应采取排水措施；

3 对长度小于 lOOm 的城市地下道路纵坡可与地面道路

相同；

4 设置非机动车道的城市地下道路纵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en 193 中非机动车道要求。

5. 2. 3 城市地下道路臣道最大纵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1sz 的规定。

5. 2. 4 城市地下道路坡长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

路线设计规范》 en 193 的规定。

5. 2. 5 城市地下道路洞口应在接地口处宜设置反坡形成排水驼

峰，排水驼峰高度应根据排水重现期、地形、道路功能等级等综

合确定。

5. 2. 6 城市地下道路洞口内外各 3s 设计速度行程长度范围内的

平纵线形应一致。当条件困难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5.3 停车视距

5. 3. 1 城市地下道路停车视距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

路线设计规范》 en 193 的规定。

5. 3. 2 进出城市地下道路洞口处的停车视距宜采用主线路段的

1. 5 倍。当条件受限时，应对洞口光过渡段进行处理。

5.3.3 城市地下道路设置平曲线及四型竖曲线路段，必须进行

停车视距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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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入口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城市地下道路的出入口位置、间距及形式，应满足主线

车流稳定、分合流处行车安全的要求，还应根据围岩等级及稳定

性、地质条件等综合确定。

6. 1. 2 城市地下道路的出人口应设置在主线车行道右侧，当条

件受限时，人口可设置在主线左侧，并应设置辅助车道。

6.2 出入口间距

6. 2. 1 城市地下道路的出人口间距应能保证主路交通不受分合

流交通的干扰，并应为分合流交通加减速及转换车道提供安全可

靠条件。

6. 2. 2 城市地下道路路段上相邻两出人口端部之间的最小间距

应符合表 6. 2. 2 规定。

表 6. 2. 2 城市地下道路出入口最小间距（m)

设计速度＜km/h) 出出 出入 入－入 入出

80 610 210 610 1020 

60 460 160 460 760 

50 390 130 390 640 

40 310 110 310 510 

6. 2. 3 地下道路人口阻道与出口阻道之间路段宜设置辅助车道，

当出人口端部间距不符合本规范表 6. 2. 2 要求时，应设置辅助车

道，并应保证辅助车道长度满足交织要求。

6. 2. 4 地下车库联络道应在有地块接人侧设置辅助车道，地块

车库联系的出人口在接人侧布有辅助车道后，接人间距不应小于

30m （图 6.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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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联络道

出入口接入间距

地下车库联络道出人口接人间距

6.2.5 地下车库联络道与地块车库联系的出人口不应设置在进

出地下车库联络道的臣道上，与臣道坡道起止线距离不宜小

于 50m。

图 6. 2. 4 

分合流端

6. 3.1 城市地下道路出人口的分合流端宜设置在平缓路段，不

应设置在平纵组合不良路段，分合流端附近主线的平曲线、竖曲

线应采用较大半径。

6.3.2 城市地下道路主线分流鼻前的识别视距不宜小于 2 倍的

主线停车视距，条件受限时不应小于 1. 5 倍的主线停车视距。

6.3.3 城市地下道路主线汇流鼻前的识别视距不应小于 1. 5 倍

的主线停车视距。

6. 3. 4 阻道接人主线人口处从汇流鼻端开始应设置与主线直行

车道的隔离段，隔离段长度不应小于主线的停车视距值，隔离设

施不应遮挡视线（图 6. 3. 4 ）。

6.3 

---’ 地下道路主线

------.,, 

车道隔离售－－－－－－－－－－－
入口 ~ 

加速段长度 τ 渐变段长度’·

车道隔离段长度图 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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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5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不应在驾驶人进人地下道路后的视觉

变化适应范围内设置合流点，合流段的汇流鼻端与洞口的距离不

应小于表 6. 3. 5 的规定（图 6. 3. 5 ）。

地下道路洞口

汇流鼻端

L 洞口与汇流鼻端距离 ι 

图 6. 3. 5 地下道路洞口与汇流鼻端距离

表 6. 3. 5 城市地下道路洞口与汇流鼻端最小距离

设计速度（km/h) 最小间距（m)

80 165 

60 85 

50 60 

主二40 35 

6. 4 变速车道

6. 4.1 城市地下道路单车道加减速车道长度不应小于表 6. 4. 1 

的规定。

表 6. 4.1 城市地下道路单车道的加减速车道长度

主线设计速度（km/h)

减速车道长度（m)

加速车道长度（m)

80 

80 

m
w－
m
一ω

50 40 

220 

50 

100 

30 

70 

6.4.2 双车道的变速车道长度宜为单车道变速车道规定长度的

1. 2 倍～1. 5 倍。

6.4.3 下坡路段减速车道和上坡路段加速车道的长度应按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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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 152 规定的修正系数

进行修正。

6.4.4 平行式变速车道渐变段的长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 152 的规定。

6.5 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衔接

6. 5. 1 城市地下道路出口接地点处与下游地面道路平面交叉口

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无信号控制平面交叉口的停车线距离不宜小于 2 倍停

车视距。当视线条件好、具有明显标志时，不应小于 1. 5 倍停车

视距；

2 与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停车线距离不宜小于 1. 5 倍停车视

距，条件受限时不得小于 1 倍停车距离。

6.5.2 城市地下道路出洞口与邻接地面道路出口阻道减速车道

渐变段起点的距离应满足设置出口预告标志的需要。当条件受限

时，不应小于 1. 5 倍主线停车视距，并应在地下道路内提前设置

预告标志（图 6. 5.2 ）。

』二、1口回道 国盟且也一一一一一
｝地面道路』一－－一一一一

涧口与出口固道距

图 6. 5. 2 地下道路出口与地面道路臣道距离

6.5.3 当城市地下道路接地后与平面交叉口衔接时，出人口与

接地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出入口引道布置可根据条件集中布置在地面道路的中央

或两侧，离路口展宽段距离较近应按转向拓宽分车道渠化；

2 接地点至地面交叉口停车线距离除应满足视距要求外，

应根据红灯期间车辆排队长度以及阻道与地面道路转换车道所需

的交织段长度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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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设施

7.1 一般规定

7. 1. 1 城市地下道路交通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

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相关规定。

7. 1. 2 当城市地下道路交通标志设置在小半径平曲线或竖曲线

等路段时，应满足标志的识别要求，不得被侧墙、顶板、附属设

施等遮挡。

7.1. 3 城市地下道路的交通标志宜采用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

标志宜体薄量轻、便于悬挂，亮度应衰减慢、便于长期工作；标

志可采用单面发光或双面发光、主动发光和被动反光相结合

方式。

7.1. 4 当城市地下道路内部空间受限时，交通标志尺寸和位置

可根据地下道路内空间状况适当缩减和调整，但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的要求，并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

7. 1. 5 城市地下道路应设置反光交通标线，交通标线表面抗滑

性能不应低于所在路段路面。

7.2 交通标志

7. 2.1 城市地下道路应根据道路功能、等级设置入口引导标志，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地下快速路和主干道，除下穿路口的地下通道外，

应在人口周边 2km 范围内设置人口引导标志，其余还应符合现

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2 对于地下车库联络道应在人口周边 lkm 范围内设置人口

引导标志；

3 人口引导标志应设置在与地下道路连接的道路，以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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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主干路、次干路的各主要交叉口，且不少于 2 个主要交

叉口；

4 入口引导标志宜单独设置，除快速路以外的其他类型地

下道路，也可结合指路标志以及可变信息标志综合设置。

7. 2. 2 城市地下道路人口前应设置交通标志，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地下道路人口前至少 50m 处，宜设置地下道路指示

标志；

2 宜设置开车灯行驶标志，可与地下道路指示标志合并

设置；

3 根据交通管理需求，在人口处前应设置限速、限重、限

高、限制车型、禁止停车等禁令标志；

4 针对限高有特殊要求的城市地下道路，人口前应连续设

置 3 次限高警告，条件受限时，不应小于 2 次。各次警告之间应

保持一段距离，并应能保证超高车辆及时分流，最后一次应为硬

杆型的防撞门架，门架前应设置分流超高车辆的容错车道。

7.2.3 城市地下道路在下列位置应设置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指示

标志：

1 设置应急停车港湾时，应在应急停车港湾前 5m 设置应

急停车港湾指示标志，宜采用双面显示；

2 消火栓上方应设置消防设备指示标志；

3 紧急电话上方应设置紧急电话指示标志。

7.2.4 地下车库联络道内应设置停车库指路标志及停车库人口

标志，宜设置停车库空车位数预告标志。

7. 2. 5 当城市地下道路出口与地面道路交叉口间的距离较短或

地下道路为多点进出时，应在地下道路内设置指路标志。

7. 2. 6 多点进出的城市地下道路出口指路标志应分级指引，应

对前方出口名称、方向、距离进行预告，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车速大于等于 60km/h 的城市地下道路出口预告设

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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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车速小于 60km/h 的地下道路，除地下车库联络道

外，应分别在减速车道的渐变段起点前 lkm 、 500m、 250m 和

起点处设置 lkm 、 500m、 250m 出口预告标志和出口预告（行

动点）标志。当间距小于 lkm 时，可取消 lkm 处出口预告

标志；

3 地下车库联络道应对前方出口地面道路名称、地块停车

库名称、方向、距离进行预告，出口预告标志不宜小于 2 级，并

应在出口分流端设置出口确认标志。

7. 2. 7 多点进出的城市地下道路出口分流端应设置当前出口标

志和下一出口预告标志。

7. 2. 8 城市地下道路主线合流点前应设置注意合流标志，并宜

设置振荡标线配合标志使用。

7. 2. 9 城市地下道路主线、匣道线形变化较大路段处，应设置

引导行驶方向的线形诱导标志，每处设置数量不应小于 3 块，诱

导标志宜采用主动发光式标志。

7. 3 交通标线

7. 3. 1 城市地下道路出人口的洞口内及洞外 50m～ lOOm 范围

内宜设置实线车道分界线。

7.3.2 城市地下道路连续弯道、视距不良等危险路段宜设置实

线车道分界线。

7.3.3 城市地下道路主线以及地下臣道等车行道两侧应连续设

置轮廓标，轮廓标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设计规范》 GB 50688 的规定。

7. 3. 4 城市地下道路洞门、洞内紧应急停车港湾的迎车面端部

宜设置立面标记。

7.3.5 小半径、急弯、陡坡、长大下坡、合流段等地下道路事

故易发路段前，应设置减速振荡标线等相应减速措施以及危险警
主仨子才工
口 1 、，也、。

7.3.6 当设置限制车行道的行驶速度、控制车行道行驶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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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或指定车行道前进方向、提示出口信息时，可设置相应的路

面文字标记。

7.3.7 标线涂料宜采用热熔型反光涂料。

7.4 交通防护设施

7. 4.1 城市地下道路防护设施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的规定。

7.4.2 城市地下道路的主线分流端部应设置防撞设施。

7. 4.3 城市地下道路出人口敞开段的护栏端部应采取安全性处

理措施。

7.5 交通控制及诱导设施

7. 5.1 交通信号控制及诱导设施主要包括车辆检测器、交通信

号灯、车道指示器、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以及交通区域

控制单元等外场设备。

7. 5. 2 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以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城市地下道路入口处应设置红、黄、绿组成的交通信

号灯，可结合城市地下道路人口前的防撞门架设置；

2 交通信号灯应显示清晰，尺寸、光学性能等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 GB 14887 的规定。

7.5.3 车道指示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城市地下道路各车道中心线上方，不得侵人道

路建筑限界内；

2 在城市地下道路内车行横洞处应设一组车道指示器；

3 当设置在直线路段时，间距宜为 500m，曲线路段间距宜

适当减少；

4 车道指示器宜由红色叉形灯及绿色箭头灯组成；

5 车道指示器尺寸、光学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

路交通信号灯》 GB 14887 的规定，安装位置应位于车道正上方，

安装高度应满足地下道路净高要求；

22 



6 双面显示车道指示器不得同时显示绿色箭头灯。

7.5.4 可变信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变信息标志应主要显示地下道路交通状态等交通信息

和管理信息；

2 可变信息标准宜设置在进入地下道路前或地下道路内分

流阻道出口前；

3 可变信息标志显示内容应简沽，文字的字体、宇高、间

距等应保证视认d性；

4 可变信息标志的颜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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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与运营管理设施

8. 1 一般规定

8. 1. 1 城市地下道路总体布置、附属用房、隧道安全运营管理

设施等设置应满足地下道路正常运营、管理维护、防灾救援等综

合需要。

8. 1. 2 城市地下道路设备系统设计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环保节能，并应满足防尘、防潮、防腐蚀、防雷等要求。

8.1. 3 城市地下道路应根据需要，配置相应的通风、供电、照明、

通信、给排水、监控、防灾与救援疏散等安全与运营管理设施。

8.2 机电及其他设施

8. 2. 1 城市地下道路的通风设计应综合下列因素，统一设计：

1 道路等级、工程规模、设计交通量、车种构成与有害气

体排放量；

2 设计速度、道路平纵横线形、环保要求、火灾烟气控制

和运营费用等；

3 特长地下道路的温升。

8.2.2 短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

8.2.3 城市地下道路内部通风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纵向通风时， co设计浓度应符合表 8. 2. 3 1 的规
定；当采用全横向通风和半横向通风方式时， co 设计浓度可比

表中规定值降低 5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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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采用纳灯光源时，烟雾设计浓度应符合表 8. 2. 3 2 的

规定；当采用荧光灯光源时，烟雾设计浓度应提高一级；

表 8. 2. 3-2 烟雾设计浓度（纳灯光源）

设计速度（km/h) 80 60 40 

烟雾设计浓度 K (m 1) 0.0070 0.0075 0.0090 

3 城市地下道路空气中异味稀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道路内空间不间断换气次数宜为 3 次／h ～5 次／h;

2）当采用纵向通风时，地下道路内换气风速不应低于

2. 5m/s 。

8. 2. 4 城市地下道路给水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水源应优先采用城市给水管网供水；

2 应采用生产、生活、消防分开的给水系统；

3 给水系统应满足地下道路各项用水对水量、水质、水压

的要求；

4 寒冷地区的给水、消防管道应有防冻措施。

8.2.5 城市地下道路排水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应采取分类集中，采用高水高排、低水低排互不连

通的系统就近排放；

2 排水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污水、废水的性质，并结合室外

排水体制确定；

3 冲洗废水、结构渗入水和消防废水应集中合并排放，雨

水与污水应分类排放；

4 排水系统宜采用强排措施，并宜在管道出口采取防倒灌

措施；

5 城市地下道路敞开段的暴雨重现期不应小于 20 年，集流

时间宜为 5min～lOmin。

8. 2. 6 城市地下道路的供配电设计应符合国家节能和环保要求

及现行的有关标准规定。供配电设施的构成应简单明确，电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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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小，便于管理和维护，并根据负荷容量和分布，合理选择供电

方案，配变电室及变压器宜靠近用电负荷中心。

8.2.7 城市地下道路的电力负荷应分级，根据设施重要程度分

为下列三级：

1 应急照明、道路基本照明、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交

通监控设施、环境检测及设备监控设施、通信设施、有线广播设

施、视频监控设施、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设施、中央控制设

施、消防水泵、排烟风机、雨（废）水泵、变电所自用电设施应

为一级负荷，其中应急照明、主动发光或照明式标志、交通监控

设施、环境检测及设备监控设施、通信设施、有线广播设施、视

频监控设施、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设施、中央控制设施应为

特别重要负荷；

2 设备机房及管理用房内的照明、通风风机、电梯等负荷

应为二级负荷；

3 停电后不影响地下道路正常运行的负荷，包括空调设备、

检修电源等应为三级负荷。

8.2.8 城市地下道路照明设计应根据设计速度、设计交通量、

交汇流、洞外亮度、工程环境及气候条件等因素选择照明设计参

数，并应满足地下道路不同运营工况的照明要求。

8.2.9 城市地下道路照明应由入口段照明、过渡段照明、中间

段照明、出口段照明、洞外引道段照明、洞口接近段减光设施以

及应急照明组成。对双向交通可不设出口段照明。

8. 2. 10 城市地下道路分合流端照明的平均亮度应比主线基本路

段高 50%～100% 。

8. 2. 11 城市地下道路照明应选择高效、节能型的光源及灯具，

照明功率密度值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 GB 50034 和《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 45 的有关规定。

8.2.12 城市地下道路弱电设计应根据工程环境条件、工程设
计、交通状况、设备系统运行方式、运营管理、应急救援等因素

确定，并应满足地下道路安全运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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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城市地下道路弱电系统的设计应由交通监控、环境检测

及设备监控、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视频监控、通信、有线

广播系统、中央控制管理等子系统设计组成。各弱电系统的设计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并应满足地下道路的监控、防灾

和管理要求。

8. 2. 14 城市地下道路应设置无线通信系统。

8. 2. 15 城市地下道路的供配电系统和弱电系统的接地和防雷技

术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的规定。

8.2.16 长及特长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宜设置运营管理中心，中等

及短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可按需要设置监控、应急事件处理管

理所。

8.2.17 运营管理中心应设置在城市地下道路引道出人口附近，

并应符合日常维护管理及应急处置要求。

8.2.18 运营管理中心应符合交通管理、电力供给、防灾报警、

设备监控，以及应急处理和全线信息的集散与交换等的要求。

8. 2.19 位置较近的不同城市地下道路宜集中布置运营管理中

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系统设备应同时满足多条城市地下道路的总体监控

功能、运营管理需求以及可靠性要求；

2 救援线路长度和救援时间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应满

足应急救援要求。

8.2.20 运营管理中心建筑应符合节约用地、布局实用、功能明

确、规模合理、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独立进出的要求。

8.3 防灾设计

8. 3. 1 城市地下道路应设置预防火灾、交通事故、水淹、地震、

台风等灾害事故的设施。

8.3.2 城市地下道路防灾设计应针对灾害类型，结合地下道路

功能、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设防标准。防灾系统设计应进行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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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灾害报警、交通控制、防灾通风与排烟、安全疏散与救

援、防灾供电、应急照明、消防给水与灭火、防淹排水、防灾通

信与监控、灾害时的结构保护等措施设计。

8.3.3 城市地下道路防火灾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条城市地下道路内宜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考虑。

2 应根据交通功能、预测交通流量、交通组成状况，确定

最大火灾热释放功率，并应据此进行火灾通风排烟设计，最大火

灾热释放功率可按表 8. 3. 3 的规定取值。

表 8. 3. 3 最大火灾热释放功率

车辆类型 ｜小轿车 l 货车｜集装箱车、长途汽车、公共汽车｜重型车
火灾热释放功率（MW) I 3~ 5 110~ 15 20~ 30 30~ 100 

3 城市地下道路、地下附属设备用房、地面风井、出入口

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地面重要设备用房、运营管理中心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地面附属设备用房的耐火等级应为二级。

4 地下道路内附属设备用房、管廊、专用疏散通道应与车

道孔之间采取防火分隔。

5 城市地下道路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规定。

6 城市地下道路内装修材料除嵌缝材料外，应采用不燃

材料。

7 特长城市地下道路应作防灾专项设计。

8. 3. 4 城市地下道路救援疏散设施设计应根据环境、排烟方式、

管养模式等因素，设置疏散救援设施及应急救援站。应急救援站

可就近设置，对于长距离地下道路不宜少于一处。

8. 3. 5 城市地下道路人员安全疏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二、三类通行机动车的双孔地下道路应设置人行横

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人行横通道间距及地下道路通向人行疏散

通道的人口间距，宜为 250m～300m。疏散净宽不应小于 2. Om, 

净高不应小于 2.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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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层地下道路或人行疏散通道与车道孔不在同层的单层

地下道路，宜设置封闭楼梯间，楼梯净宽度不应小于 0. 8m，坡

度不应大于 60°。当人行疏散通道仅用作安全疏散时，净宽度不

应小于 1. 2m，净高度不应小于 2. lm。

3 地下道路与人行横通道或人行疏散通道的连通处应采取

防火分隔措施。当人行疏散通道兼做救援通道时，宜根据救援流

线、救援车辆类型，确定空间尺寸。

4 下滑逃生口可作为辅助疏散设施，滑道净高不应小

于 1. Sm。

8.3.6 一、二、三类通行机动车的城市地下道路，车辆安全疏

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水底地下道路应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车

行横通道间隔及通向车行疏散通道的人口问距宜为 200m

～500m。

2 位于水底的地下道路宜设置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

车行横通道间隔及地下道路通向车行疏散通道的人口间距宜为

500m～1500m。

3 当地下道路内设置横向或半横向排烟设施、自动灭火设

施时，车辆疏散通道的间距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 车行横通道和车行疏散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4.0m，净高

不应小于地下道路的建筑限界高度。

5 地下道路与车行横通道或车行疏散通道的连接处及地下

道路与其他地下空间连接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8.3.7 城市地下道路防灾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灾排烟系统应能及时有效控制烟气流动、排除烟气、

减少烟气的影响范围。当火灾通风系统与正常通风系统合用时，

应具备在火灾工况下的’快速转换功能；

2 应根据地下道路长度、服务车型、通行状况等条件选择

排烟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长度小于 500m 且仅限通行非危险化学品等机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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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道路可采用自然排烟；

2）双向通行、人车混行或长距离且易发生交通阻塞的地

下道路宜采用重点排烟；

3）单向通行且交通顺畅的地下道路可根据地下道路长度

选择采用纵向通风控制烟气流动或重点排烟；

3 当采用纵向通风排烟时，纵向气流的速度应大于临界

风速。

4 当采用重点排烟时，排烟量应根据火灾释热量计算确定，

排烟口应设置在地下道路顶部。

8. 3. 8 城市地下道路的消防给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给水系统应与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分开设置；

2 消防灭火设施应根据地下道路的功能等级、服务车型、

长度、交通量等设置；

3 同一城市地下道路的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发生一

次火灾考虑；

4 当城市供水管网的水量、水压不能满足消防用水量、水

压要求时，应设置消防泵房。

8.3.9 城市地下道路防灾通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营管理中心、地下道路区域均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

手动报警按钮和对讲电话插孔；

2 地下道路内紧急电话设置间距宜为 lOOm;

3 应设置引人公安、消防无线信号，应满足公安、消防统

一调度要求，运营管理中心应设置防灾无线调度通信台。

8. 3.10 城市地下道路火灾自动报警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道路应设置火灾自动及手动报警系统，报警系统应

能实时探测并输出报警，实时联动相关消防设备消灾；

2 消防联动灭火系统应具备良好的灭火、控火功能；

3 在地下道路人口前 lOOm～150m 处，应设置发生火灾事

故提示车辆禁止进入的报警信号装置。

8. 3. 11 城市地下道路应设置主动发光或照明式安全疏散指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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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道路车道两侧侧墙上应每隔 50m 设置疏散指示标

志，安装净空高度不应大于 1. 3m; 

2 安全通道、楼梯转角处的墙、柱上应设置疏散指示灯，

安装部位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 Om，间距不应大于 15m;

3 人员安全疏散出口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灯，其安装高度

距地面不应低于 2.0m;

4 人行横洞及车行横洞处应分别设置人行横洞指示标志及

车行横洞指示标志，并应双面显示。

8. 3.12 城市地下道路应设置应急照明，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中短距离地下道路，启用应急照明时，洞内亮度不应

小于中间段正常亮度的 10%和 0. 2cd/m2; 

2 横向人行通道、楼梯间、地面最低平均照度不应小

于 5lx;

3 配电室、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以及在发生火灾时仍

需工作的房间，其应急照明照度应与正常照明照度值一致。

8.3.13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的供电宜采用集中式供电

方式。

8.3.14 应急照明系统应设置 EPS，保证照明中断时间不超过

0.3s。长及特长距离地下道路连续供电时间不宜少于 3h；中等

距离地下道路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1. Sh；短距离地下道路连

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0.5h。

8. 3.15 城市地下道路设置的疏散标志和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除

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 GB

13495 和《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 的规定。

8.3.16 运营管理中心应设置防灾广播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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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飞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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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5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6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7 《消防安全标志》 GB 13495 

8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 14887 

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 

10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en 37 

11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 45 

12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152 

13 《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en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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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221 - 2015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en 221 - 201s 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5 年 3 月 13 日以第 76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

了实践经验，参考国外现行标准，吸取科研成果，对一些关键问

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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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本条规定了规范制定日的。

1. o. 2 本条规定了规范适用范围，适用于新建或改建的城市地

下道路，主要针对机动车专用道路，也包含部分等级功能较低、

长度较短的机动车道兼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城市地下道路。

人行过街通道、地下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地下商业街的公共人行步

道等都不在本规范规定范围内。

1. o. 3 本规范是用于指导城市地下道路工程设计，编制出发点

是基于城市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差异，制定符合城市地下道路特

点的技术标准，是《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在地下道

路方面的重要补充，有助于完善我国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体系中的

城镇道桥技术标准体系。地下道路系统性强，还涉及通风、照

明、监控、防灾等多方面，本规范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了规定，考

虑到地下道路发生灾害事故后果严重程度大，对安全性要求更

高，因此，本规范对地下道路安全防灾设计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框

架及其相关技术指标。涉及与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同条款时，

本规范没有重复列出，可具体参照国家或行业现行的相关标准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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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城市地面土地资源的紧缺促进了城市空间向地下发展，地下

交通系统是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重要组成，随着城市地下道路的

建设发展，出现许多《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和《道

路工程术语标准》 GBJ 124 等现行规范中未能定义的术语。因

此，在本节中，结合城市地下道路特征，选择相应的并未被定义

的术语进行解释。

2. 1.1 将位于地表以下、以机动车通行为主或兼顾行人或非机

动车通行的城市道路定义为城市地下道路，而将人行、非机动车

专用的地下通道，如过街通道等不作为城市地下道路范畴。概念

中的“地表以下”具体指交通的通行限界全部位于地表以下的

情况。

本规范采用“城市地下道路”，而不是“城市隧道”，是基于

二者概念的定义角度及内涵差异。《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GBJ

124 及相关文献中对“隧道”的定义都是从建筑物或构造物、结

构角度来定义和解释，即为从地层内部或水底通过而修筑的建筑

物，主要由洞身和洞门组成。在理解上，可类比于城市桥梁，表

示一种建筑物。

当前城市地F道路类型越来越多：①如穿越一条道路或铁路

的节点型地下道路，也称为地下通道或下立交等。②穿越江河、

山岭等连接两端地面道路的连接型地下道路。③设置多对臣道与

地面连接，采用多点进出的系统性的长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如上

海规划建设的东西通道、北横通道等。④在核心区连接各地块地

下车库的地下道路等，如北京金融街、武汉王家墩等。不同类型

的地下道路在交通功能和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后两者，

作为新类型的城市地下道路，在功能定位、使用功能、通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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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救援设计等方面与以往单点进出的地下道路都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考虑到地下道路品种、功能类型多样，本规范从交通功能

及形式角度来定义一个新名词术语，涵盖上述各种类型，即“城

市地下道路”（urban underground road），在概念内涵上比“隧

道”更广，涵盖范围大。

2. 1. 2 地下车库联络道是一种新类型的城市地下道路，位于地

下，用于联系各地块的地下车库。国内外联系地下车库的地下道

路类型较多，本规范在编制时，充分考虑了这些差异，将那些与

建筑物合建且出人口布置在道路红线之外的联系地下车库的地下

连接道路作为交通建筑来处理，不将其纳入城市地下道路范畴。

对于主线布置于市政道路下方、并布有独立出人口直接与城市道

路相连接、联系各地块地下车库的地下公共通道，作为城市地下

道路，定义为“地下车库联络道”（underground parking link）。

一般以服务小型客车为主、设计车速低，可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

公共交通设施。

在城市核心区内设置地下车库联络道联系各地块地下停车

库，能够使得小客车由城市路网快速到达目的地，实现静态交通

与动态交通的转换，提高停车效率，净化地面交通，减少地面交

通拥堵，提高核心区域的环境品质。

2. 1. 3 与地面或高架快速路出人口功能定义相同，即供车辆驶

出或进入主线，一般通过阻道连接，本规范在此重新定义是强调

其位置位于地下。

2. 1. 4 针对当前地下道路的多种类型，本规范从城市地下道路

的出人口形态布局角度提出了单点进出和多点进出两个概念，即

根据出人口数目将地下道路分为多点进多点出型和单点进单点出

型地下道路。

单点进出型地下道路通常是较为简易的下立交或为穿越江

河、湖泊、山岭等隧道，交通功能较为单一。作为整条道路的一

个节点（或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是以穿越障碍物（江河、

湖泊、铁路等）或因风貌保护、立体交通等原因而修筑；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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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等受两端接线道路控制。

多点进出的地下道路交通功能较为完善，交通服务功能较

强。近期越来越多的地下道路采用这种布置形式，例如上海规划

建设的东西通道、外滩隧道等。从适应城市交通需求以及协调地

面道路和地下道路通行能力的角度看，多点进出型地下道路将会

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长大距离的多点进出地下道路以服务过境

交通为主，并通过多个出入口兼顾服务沿线重点区域的到发交

通。多点进出型地下道路还需充分考虑地下道路内部的分合流以

及主线和臣道出入口与地面道路的衔接交通组织。

2.1. 5 洞口是城市地下道路的特殊位置，尤其在线形等设计中

有特殊之处，鉴于目前相关规范都没有专门定义，本规范提出了

此条术语。

2.1. 6 地下通道是城市地下道路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设计中有

特殊之处，本规范的部分条款中提及此概念。因此，本规范引用

了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 11 的术语，在此将其再

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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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1 城市地下道路分类

3. 1. 1 根据服务对象城市地下道路分为机动车专用和人、非及

机动车共用类型，当人、非及机动车共用横断面形式时，具体的

横断面布置形式多样，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1. 2 城市地下道路根据服务车型可分为混行车地下道路和小

客车专用地下道路， 1昆行车是指大、小型车1昆合行驶，即对服务

车辆通常不作限制，这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用

词保持一致。由于城市道路交通以小型车为主，同时考虑到工程

经济性、安全性以及实施条件制约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

道路采用专项技术标准，以小客车为服务对象，形成小客车专用

地下道路，将超高的车辆通过地面道路或者周边路网绕行分流。

3.1. 3 国内外相关规范对地下道路按长度进行规模分类时，长

度是指封闭段长度。多点进出的地下道路封闭段除主线外还包括

地下匣道，本规范对多点进出的地下道路规模分类仍按主线的封

闭段长度确定。对于长或特长地下道路，若在主线上设置一段敞

口段，虽然对通风排烟有一定作用，但对于机电系统、安全疏

散、防火分隔、结构保护，给排水消防等防灾系统的其他部分影

响不大，所以从整个防灾系统来看，地下道路的长度规模还是应

按主线两端洞口的距离确定，还属于长或特长地下道路。

3.2 设计原则

3. 2. 1 城市地下空间在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商业设施、文化

娱乐设施、防灾设施、储存设施、生产设施、教育科研设施等方

面均有广泛应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宝贵、开发具有不可逆性，

需要协调发展，统一规划。因此，在城市地下道路设计时，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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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处理好与其他地下设施关系，特别是有些省，地下文物非常丰

富，文物层厚，应注意保护。同时，合理开发地下空间，做到资

源节约化，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中统一协调之间

形态关系，使之处于平面上不同的位置和垂直层面上的不同层

次，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强、与城市形态协调性好、综合性强、

社会综合效益最佳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形态。

3. 2. 2 城市地下道路线形设计应对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进行

综合设计，保证前后线形均衡协调。考虑到地下道路行车环境以

及行车视距受两侧侧墙等因素影响，城市地下道路线形设计时更

应注重对视距的检验，尤其是线形技术标准较低的平曲线和凹曲

线路段以及交通状况复杂的路段，例如出人口分合路段端等，要

保证足够的行车视距，提高行车安全。

3.2.3 本条强调了地下道路出人口的设置以及与地面道路衔接

的交通组织的重要性。不合理的出人口设置和交通组织会使地下

道路交通对周边地区路网产生冲击，导致交通瓶颈产生，影响地

下道路与周边道路交通功能发挥。地下道路出人口的设置需综合

考虑周边地面路网情况，做好出人口的交通组织，最大限度地保

证出人口与周边路网的交通顺畅。地下道路出人口的交通组织一

般原则有：①与地下道路衔接的外部地面道路，其等级宜与地下

道路相同或相近，地下道路也可与等级相差比较大的低等级道路

相接，但要采取设置过渡段等措施，保证低等级道路的疏散能

力。②最大限度地保证地下道路的交通通畅，发挥地下道路应有
的交通功能。③出人口交通组织设计应满足周边地区交通的需

求，减少地下道路交通对周边地区的交通冲击，保证地区交通畅

通。④出人口处的车道划分遵循车道平衡原则。⑤一对进出臣

道，宜采取先出后进的布置方式，如因周边路网设置等条件的限

制而采取先进后出的布置方式，则进出口之间的间距应满足最小

距离要求，必要时还应设置辅助车道。

3. 2. s 城市地下道路路面可采用沥青棍凝土路面和水泥混凝土

路面，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面层还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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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抗滑要求。直接铺设在结构底板上方的沥青j昆凝土面层应

具有与水泥混凝土面板粘结牢固，阻燃性能好、噪声低的性能，

并应与水泥混凝土面板之间设置有效的粘结防水层。

此外，城市地下道路路面设计应做好与不同类型的路面衔接

过渡。地下道路的路面施工宜采用温拌法，拌合温度界于热拌与

冷拌之间，可节省燃油，减少温室气体及沥青烟尘等有害气体产

生，应用越来越广泛。

3. 2. 6 与地面道路相比，地下道路由于空间封闭，易造成洞内

空气污染、洞内外亮度差异悬殊、噪声高以及火灾难于控制等一

系列严重影响运行安全的问题。完善的地下道路交通设施及附属

设施的设计是确保道路正常、安全、有序运营的重要保证，具体

包括交通标志标线、交通监控、通风、照明、安全防灾等。

3. 2. 8 与地面道路不同，城市地下道路通车运营后需要长期开

启照明、通风、监控等大量附属设施设备来保障正常运营，因

此，城市地下道路总体设计应重视对节能环保的考虑，优先选用

高效、低能耗的设备系统，对通风、照明等能耗较大的设备应采

取全面节能设计。照明控制宜采用可根据交通流量情况调整的节

能控制方式。城市地下道路的给水设计应符合综合利用、节约用

水要求。各类水泵宜具备智能控制功能，可根据条件变化自动启

停水泵，降低能耗。城市地下道路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对废气、

噪声、污水以及固体废弃物等应采取全面污染防治设计。废气、

噪声、污水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置，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3.2.9 城市地下道路及其地面附属设施景观设计应与周边环境、

景观相协调，穿越名胜古迹、风景区时，应保护原有自然状态和

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洞内装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特长地下道路洞内装饰设

计，宜采取降低行车视觉疲劳的措施；内装饰材料与构造，应具

有良好的防火、耐腐蚀、防潮、抗重复风压、耐久性等性能，便

于清洗；在正常使用及高温下不得分解出有毒、有害气体。侧墙

的装饰材料还应避免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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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计速度

3. 3.1 设计速度是指在气候条件良好，车辆行驶只受道路本身

条件影响时，具有中等驾驶技术水平的人员能够安全、舒适驾驶

车辆的速度。设计速度是决定道路几何线形的基本依据，如平曲

线、竖曲线的半径、超高、视距、车道宽度等技术指标都直接或

间接与设计速度相关。

设计速度、功能等级宜与两端接线的地面道路相同，具体设

计速度的选择应根据交通功能、通行能力、工程造价、运营成

本、施工风险、控制条件以及工程建设性质等因素综合论证

确定。

短距离的城市地下道路应采用与两端接线地面道路一致的设

计速度，否则需要车辆在短距离范围内改变运行速度，不利于行

车安全。此外，距离较短给过渡段和交通标志的设置等也带来了

困难。

除短距离的地下道路外，建设条件受限制时，考虑到工程经

济性和行车安全，可以采用与两端接线道路不同的设计速度，可

降低一个等级，但之间应设置足够长度的过渡段，速度差不宜大

于 20km/h。目前，国内外许多已运营的道路隧道，考虑到隧道

内行车安全和后期运营成本等原因，设计速度都比衔接道路的设

计速度降低一个等级。世界道路协会（PIARC）认为，绝大多

数国家的隧道设计速度比所在路段低 lOkm/h ～20km/h，这有

利于经济性和安全保障。

但考虑到城市地下交通长远发展需求、建设成本大、建成后

再改造或改建难度较大以及使用年限长，同时，为充分发挥地下

道路高容量、高速、安全和舒适的特点，需要地下道路必须具备

良好的道路几何线形条件和行车条件，因此，地下道路不宜采用

较低的设计速度，尤其对于两端接线道路设计速度较低的道路，

在隧道路段不应再降低设计速度标准。

地下道路设计速度也不宜过高，过高的设计速度直接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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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道路的横断面大小、平纵线形标准、经济合理性以及施工风

险和结构安全，将大大增加工程建设难度和造价，同时今后运营

费用也将增大，如日本东京湾海底隧道曾做过详细比较，如其他

参数相同，仅是车速由 80km/h 提高到 lOOkm/h，其结果照明设

备费提高 60%～61%，营运电耗提高 63%～66%。从目前国内

外巳运营的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来看，一般都不大于 80km庙，

见表 1。采用 80km/h 的设计速度能够满足未来一定时间内的交

通需求，保证一定的服务水平。

表 1 部分国家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

国家／地区 道路名称 设计速度（km/h)

新加坡 KPE地下高速公路 70 

澳大利亚 悉尼 The Cross City Link 80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AirPort Link 80 

马来西亚 吉隆坡 SMART地下道路 60 

美国 西雅图阿拉斯加大道地下道路 80 

瑞士 The Southern Link 70 

日本 东京中央环状新宿线 60 

法国 A86 西线快速路 70 

德国 易北河隧道 80 

中国 上海外滩隧道 40 

中国 上海外环隧道 80 

3.3.2 地下车库联络道具有实现车库资源共享，净化地面交通

等功能。在连接地面道路和车库时，地面道路设计车速一般为

30km/h~ 40km/h （次干路、支路设计车速标准），而地下车库

内部限速一般为 5km/h，因此，地下车库联络道的设计速度应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由于地下车库联络道上接人车库的出入口较多，过高运行速

度会带来较大的行车安全隐患。此外，在具体布置连接地下车库

的车行通道时，通常需要在有限区域空间内将各地块车库串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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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计速度过大会造成道路线形展线困难，难以满足工程建设

需求。综合考虑行车安全和工程建设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本规

范将地下车库联络道的设计速度规定为 20km/h。我国北京金融

街、无锡锡东新城高铁商务区以及武汉王家墩商务区等地下车库

联络道设计速度都为 20km/h。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接人出人口较少时，经技术论证比较，

可以适当提高设计速度，一般不超过 30km/h。

3.3.3 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第 3. 2. 3 条规定保

持一致。

3.3.4 设计速度对一特定路段而言是一固定值，这→值作为基

础参数用于规定→个路段的最低设计标准，但在实际运行中，驾

驶人很难自始至终地严格去恪守设计速度这一固定值，也不可能

做到以恒定的设计速度行驶，实际车辆运行速度是驾驶人根据道

路线形、车辆动力性能、路侧环境状况、交通管理控制以及驾驶

人自身预期期望等条件综合确定，并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改

变，与道路设计速度没有直接联系。设计速度的选择要与车辆实

际运行速度相适应，从而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行车安全和舒适性。

通过对国内多条城市地下道路的运行速度调研，由于地下道

路内横向干扰少，连续流交通，运行速度通常都很高。尤其对于

低设计速度的地下道路，其运行速度远高于设计速度，如上海大

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等设计速度为 40km/h，但实测数据表明

平均运行速度一般都在 60km/h 以上。

道路安全设计的相关理论研究表明当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相

差较大时，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国内外道路安全评价分析时，普

遍采用运行速度协调性来检验道路几何线形设计一致性，通过评

价速度的连续性来达到评价道路线形特征是否出现突变的目的。

运行速度协调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行速度与道路设计速度

之间协调，即设计速度与运行速度差值进行评价，见表 2；另一

方面是相邻路段间的协调性，对路段进行划分，分别预测各路段

运行速度值，计算相邻路段运行速度之差，将差值和预定阔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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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评价道路设计一致性水平。根据美国对运行速度与事故统

计分析的研究表明，速度一致性评价指标是衡量道路安全性的重

要指标，设计速度与运行速度相差大于 20km/h 时，线形协调性

差，安全隐患大。

表 2 速度协调性评价标准

设计一致性状态 好 一般 差

设计指标（km/h) 11 Vg5 - v设计｜《 10110 《 l "Lss-v设计｜《 2011 vss - v设计｜注 20

综上所述城市地下道路采用较低的设计速度容易造成设计速

度与实际运行速度相差过大，增大了事故发生概率。建议宜通过

调研本地区已运营的比较相似的地下道路的实际运行速度，以此

作为确定设计指标取值重要依据。

为避免设计速度与预期运行速度相差较大，不协调，出现设

计的线形指标与实际运行速度所需的线形标准相脱节，城市地下

道路设计应注意道路实际运行速度，尽可能保证线形指标与实际

运行速度相匹配，减少不同路段之间的运行速度相差，保证相邻

路段之间的速度协调性。

鉴于当前还缺乏城市地下道路的运行速度预测模型，设计时

无法开展城市地下道路运行速度检验。但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可对

道路线形进行“容错性检验”，即在设计速度基础上，分别提高

不同速度等级，将其假设为道路实际运行速度，检验设计能否满

足不同运行速度的要求。通过检验，对具有一定长度、能够满足

较高运行速度的路段可以在未来适当提高运营速度，允许较高的

运行速度运行，并将所采用的检验速度值作为运营速度管理依

据。对于不同运行速度之间的路段，应设置足够长度过渡段，并

通过严格交通工程措施做好提醒警告，保证运营安全，不同路段

之间速度级差不超过 20km/h。

3.4 设计年限

3. 4.1 地下道路内受自然影响较小、地基强，路面使用寿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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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道路可以适当延长，因此，城市地下道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

用年限应至少与城市地面道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相同。故

比照地面道路路面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本规范对城市地下道路

的路面设计使用年限统一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不小于 15 年，水

泥混凝土路面不小于 30 年。

3.5 建筑限界

3. 5.1 本条规定了设置及不设置检修道或人行道时的城市地下

道路建筑限界。给出了限界中路缘带宽度、安全带宽度、人行道

或检修道宽度等最小值规定。

其中，对于小客车专用地下道路，在缘石外露高度选取时，

还应考虑失控车辆与缘石碰撞造成的危害，高的路缘石会使高速

行驶的汽车一旦驶入将产生飞跃、爆胎甚至翻车等副作用，因此

其高度不宜过高，宜取范围的下限值。

3.5.2 城市地下道路建设条件复杂，工程经济成本高，若采用

与地面道路相当的技术标准容易影响工程可实施性，地下道路设

计应该在充分满足绝大部分车辆出行的需求和行车安全前提下，

尽量降低设计净高。采用较低净空，还可以采用单孔双层布置断

面，将双向交通布置于同一洞内，这将给工程建设带来很大便

利。同时在市区通常限定了大型车的行驶范围，中小型车占绝大

部分比例，低净空的地下道路能够满足绝大部分车辆的通行

需求。

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现了限高 2. 5m、 3m 、 3. 2m、 3. 5m 

等道路工程实例。在已运营的地下道路方面，很多也采用了较低

设计净高，如上海外滩隧道设计净高为 3. 2m，限高为 3. Om；上

海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净高仅为 2. 6m，限高为 2. 4m；北京市正在

筹划的两条特长地下道路，其中东二环特长地下道路的设计净高

进行了专门技术论证，拟采用 3. 2m 最小净高，限高 3. Om；法

国 A86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净高为 2. 55m，限速为 70km/h；马来

西亚吉隆坡 SMART 地下道路，设计净高 2. 55m，在实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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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限速 60km/h，限高 2m。这些已运营的地下道路经验表明

通过采取必要的交通工程和管理措施，限定净高，严格控制超限

尺寸车辆驶入，可以保证低净空下运营安全。

国外相关技术标准方面，日本从 1994 年提出并开始研究小

型车专用道路的课题， 2002 年提出了小型车专用道路技术标准，

2003 年修订了《道路构造令》，正式发布“小型汽车专用道路技

术指标”，其建筑界限净高规定为 3. Om。

本规范通过广泛调研各汽车厂商提供的车辆基本外廓尺寸，

统计数据表明，除特殊改装类型的车辆外，小型车高度基本都在

1. 8m 以下，部分 SUV 以及一些高级轿车类型高度在 1. 8m~ 
2m，总体都在 3m 以下，不含云梯的消防车辆高度也基本在 3m

以下，救护车和警车高度最高也不超过 3. Omo 因此，综合考虑

以 3m作为车辆限高值。由于地下道路结构内部空间相对固定，

不受雨雪等外部气候条件影响，在 3. Om 基础上主要考虑车辆竖

向运动，增加 0. 2m，最终将小客车专用地下道路的设计净高最

小值规定为 3. 2m，能够保证小客车和应急救援车辆的通行。

检修道可以用于保证地下道路管理人员、使用者等与正常车

行交通互不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紧急事件的处理。检修道应设置一

定的高度，可以阻止失控车辆爬上人行道，有利于提高人员步行

安全，同时，也是保护地下道路设备的安全限界。但高度也不宜

过高，过高则会影响车辆的行车视距，我国公路隧道中设置检修

道或人行道时一般高出路面 20cm ～40cm。日本在隧道内设置人

行道时，将人行道高出路面 lm。本规范采用我国公路隧道的规

定，为 20cm ～ 40cm。一般情况下，除其他因素，只考虑设计

速度，设计速度越高时，检修道高度宜越高。不同设计速度对应

的检修道高度范围可参考《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070。检修

道的设置还应综合考虑检修人员步行安全、满足其下布置管线空

间尺寸的要求等多方面因素。

在同孔内布置非机动车和人行道时，建筑限界有两种情况，

如本规范图 3. 5. 1 ( c）和图 3. 5. 1 (d）：图 3. 5. 1 ( c）是指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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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与行人布置在一起，图中与机动车建筑限界之间间隙表示设

置的隔离设施，实际工程中有些采用护栏隔离，也有些采用柱子

隔离，具体宽度应根据所采取的隔离设施确定。图 3. 5. 1 ( d) 

是指非机动车与机机动车布置在一起，而行人单独设置。图中机

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建筑限界之间的间隙，表示设置的隔离

设施，同样其宽度也应根据所采取的隔离设施确定。

3.5.3 该条列为强制性条文是为了避免任何物体侵入建筑限界，

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车辆能够在道路上安全、畅通行驶；行人

能够安全通行，不受干扰。同时也是为保证地下道路结构、附属

设施设备及交通工程设施等安全。

3.5.4 不同净高衔接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种是地下道路与地

面道路的衔接采用不同的净空标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另外一

种是地下道路与地下道路之间，如主线隧道采用高的净空，但直

接通过臣道与低净空的地下车库联络道等衔接，这种情况也有出

现，因此，对于不同净高之间的衔接应严格做好过渡措施，标志

引导，充分提供超高车辆分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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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横断面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城市地下道路的横断面布置应综合考虑道路功能定位、

设计速度、交通量、交通组成、交通设施、地形等因素。由于城

市地下道路建设经济成本高、既有地下设施影响制约因素多、施

工条件复杂，任何横断面要素的微小变化对工程的经济建设成本

和可实施性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城市地下道路设计时应对横

断面总体布置作充分研究，从经济、技术等方面对横断面布置方

案进行综合比选，确定最优方案。

城市地下道路的横断面布置还应综合考虑通风、给排水、消

防、监控通讯、安全疏散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的布置需要。在满

足建筑限界情况下，合理利用地下道路空间布置运营设备和安全

疏散设施，设施布置应充分利用空间，不得侵人建筑限界，同时

还要便于运营维护。车行空间与设备空间之间应保留一定的额外

距离，如英国隧道设计对车行空间与设备空间之间的距离控制规

定：竖向距离A 为 0. 25m，横向距离 B 为 0. 60m，见图 1 。

叫 µ, 
图 1 英国隧道设计中车行空间与设备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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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与两端接线道路横断面

的关系，从行车安全、交通流连续性等来看，两种断面形式宜保

持一致性和连续性，但考虑到建设条件、工程造价、施工特点复

杂等原因，地下道路内横断面形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减低标

准。从国内外实际工程经验以及相关规范、研究成果来看，一般

建议城市地下道路内的横断面布置应因地制宜，如采用与两端接

线道路不同标准，主要针对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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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道路的横断面相关组成宽度取值适当降低，如路

缘带、安全带宽度等。这种情况下应设置足够长度的

过渡段，并通过设置预先警告标志等交通工程措施，

让驾驶人有个逐渐适应过程。

在《欧洲道路网隧道安全统一规定》（On minimum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tunnels in the Trans-European 

Road Network）中指出当隧道与接线道路两端采用不同

的车道数时，车道数变化的起点至洞口距离至少应满足

车辆 10s 运行速度的距离，当条件受限制时，采取其他

措施保证行车安全。我国《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D

70 规定当隧道的建筑限界宽度小于两端接线道路宽度

时，应设有 4s 设计速度行程的过搜段与隧道洞口衔接，

以保持隧道洞口内外横断面顺适过渡。

2）在净高方面等也进行了适当降低，直接采用小客车

专用标准，将大车从地面分流，如在日本，即使是

下穿一条道路的短距离城市地下道路也允许采用局

部下穿形成小客车专用通道，大车从地面或周边路

网分流，这样可以有效节约了施工周期和成本，见

图 2。这种情况下首先应满足交通通行的需求，地面

上应具有保证大车能够通行的条件；且在分流前直

至通过路口后全过程应设置完善的标志引导系统等，

及时指引大车分流，引导其从两侧地面道路或绕行

道路通过。



－－－ 小客车专用限界

”··”… 混合车道限界

图 2 短距离的小客车专用城市地下道路（日本）

当设计中需要考虑压缩断面，进行经济技术论证时，首先应

从经济上论证压缩断面的必要性以及经济节约效益，进行不同方

案的工程造价比较。其次，在技术论证上，需要充分结合道路的

功能等级、设计速度、服务对象，从行车安全、行车舒适性等方

面综合分析，并还应考虑两端接线道路有否改、扩建提升道路等

级的可能，压缩断面较大会造成地下道路成为交通拥堵的瓶颈

路段。

4. 2 横断面布置

4. 2. 2 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形式可因地

制宜确定，同时，地下道路的横断面形式还受施工方法影响，如

采用盾构开挖时，目前，现有的盾构机最大直径决定了采用盾构

法施工的地下道路横断面的最大尺寸。 根据国内外已建设的城市

地下道路横断来看，总体分为单层式和双层式两种布置方式。

单层式地下道路是指在同层布置供车辆行驶，设置单层车道

板， 下部和上部的空间用于提供设备布线、通风孔道和疏散逃生

设施的布置，内部空间利用率相对较低，通常采用双孔实现双向

交通通行，对城市地下空间侵占较多。

双层式地下道路是指采用上下双层布置供车辆行驶，在同一

断面上布置两层车道板，分别满足上下行方向交通通行，利用隧

道内行车道的上下空间布置排风道，侧壁空间布设管线和逃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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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空间利用紧凑，对城市地下空间资源侵占小。从空间利用角

度来看，双层式优于单层式，尤其是对于城市地下空间极其有限

情况，应紧凑布局，尽量减少占用地下资源。

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南京长江公路隧道、武汉

长江隧道、钱塘江隧道等为单层形式，见图 3；法国 A86 隧道、

马来西亚 SMART 隧道、上海外滩隧道等采用双层形式，见图 4

和图 5。 上海复兴东路隧道为双孔双层隧道，双层布置同向交

通，上层为两条小车专用道、下层为一条大车道和一条应急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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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海长江隧道横断面布置（明挖段）

车道中心线

图 4 上海外滩隧道横断面（明挖段）



图 5 法国 A86 地下道路横断丽

根据空间是否封闭，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可分为敞开式和封

闭式两种形式。 敞开式的地下道路是指交通通行限界全部位于地

表以下，顶部打开的形式，其中顶部打开包含两种形式， 一种是

顶部全部敞开；另外一种是顶部局部敞开。 对于单层式地下道

路，敞开式和封闭式示意图分别见图 6 和图 7。

I w‘ I I w队 ｜

(a）顶部全部打开

' w阳 t ' W隙 ’

(b）顶部局部打开

图 6 敞开式地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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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J「一一一11
图 7 封闭式地下道路

敞开式和封闭式地下道路在通风、照明等方面设计存在较大

差异。对于顶部局部打开的地下道路，可利用敞开口作为自然通

风口，利用地下道路外风压、内外热压差、交通通风压力进行通

风换气，火灾时结合机械系统排烟。合理设置开口的位置和面

积，正常运营情况下能够满足污染物的稀释、分散排放的需要。

城市地下道路的横断面布置形式多样，在设计时可从是否要

满足大车（如公交）通行、能否便于两端接线路网的交通疏解和

地下道路内部空间利用等角度进行各种可能方案比选，合理确定

地下道路横断面形式。

4.2.3 为保障地下道路的运营安全，不宜在地下道路同一孔内

布置双向交通，地下道路双向交通应尽可能分孔隔离，采用分孔

隔离也可节约地下道路的结构跨度，断面更为经济，通风排烟可

利用活塞风，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

当受道路红线或障碍物控制导致断面分孔隔离布置确实受限

时，对于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50km/h 的短距离地下道路，可在

同一通行孔内布置双向交通，但必须采用中央防撞设施（如中央

防撞墩等）进行安全隔离，对于中距离以上（含中距离）的地下

道路考虑到运营安全和成本，仍应采用分子L隔离双向交通 P 对于

设计速度小于 50km/h 的中低速地下道路，条件困难时可采用包

括隔离反光柱、双黄线等中央安全隔离措施进行隔离。当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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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孔内布置双向交通时，必须充分考虑运营管理的安全可靠，

以及通风、消防逃生等特殊要求。

4.3 横断面组成及宽度

4. 3.1 城市地下道路建设经济成本高、受地形以及现有地下设

施影响制约因素多、施工条件复杂，横断面对工程建设成本和可

实施性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车道宽度是影响横断面大小的重要因

素，本规范对城市地下道路的车道宽度开展了专题论证，提出了

适合城市地下道路的车道宽度标准。

国内外已有较多采用较窄车道宽度的地面和地下道路在运

营，如上海外滩隧道，设计速度 40km/h，双层布置，车道宽度

为 3m；上海复兴路隧道设计车速 40km/h，双层隧道，其中上

层为小型车专用道路，车道宽度为 3m。法国 A86 隧道，设计速

度 70km/h，车道宽度为 3.0m，目前，这些道路运行状况良好，

没有出现因车道宽度不足而引发的大量交通事故等问题。日本从

1994 年提出并开始研究小型车专用道路的有关课题； 2002 年提

出了小型车专用道路的技术标准。 2003 年，修订了《道路构造

令》，正式发布“小型汽车专用道路技术指标”。其中各等级公路

单车道宽比标准汽车公路少 0. 25m~ 0. 5m，见表 3。小客车专用

道路可以有效地减少工程成本，尤其对于在隧道和桥梁路段，同

时由于分流了大客、货车，交通流组成单一，运行速度差异小，

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道路安全。

表 3 日本小型车专用道路车道宽度

道路类型与设计速度 车道宽度（m)

(km/h) 小型车专用 一般普通道路

120 3. 5 

100 3. 5 3.5 
高速公路

80 3.25 

60 3.0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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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道路类型与设计速度 车道宽度（m)

(km/h) 小型车专用 一般普通道路

80 3.25 3. 5 
城市快速路

60 3.0 3. 25 

80 3.0 3. 5 

60 2. 75 3. 25 
其他等级公路

50 3.0 

40 2. 75 

60 3.25 

其他等级城市道路 50 2. 75 3.0 

40 3.0 

由上海市政总院联合同济大学开展的《小客车专用城市地下

道路横断面技术标准研究》分别采用理论计算结合实测试验对服

务以小客车为服务对象的城市地下道路车道宽度进行了详细研

究。在试验时，采用实测轨迹方法，对上海市人民路隧道、新建

路隧道以及外滩隧道等多条城市地下道路的车辆运动轨迹进行了

研究，通过车载信息采集设备获取地下道路上车辆的行驶速度、

横向偏移等信息数据，分析速度与横向偏移之间的关系，得出了

车辆在车道上的分布规律，从而得到不同速度条件下，横向安全

距离的取值范围。以设计车身宽度与横向偏移值之和作为最小车

道宽度的依据‘车速小于等于 60km/h 车辆的横向偏移值及车道

最小有效宽度取值，见表 4，结果表明有效宽度值都小于 3m,

在此基础上考虑一定的安全余量、驾驶人行车舒适性等因素，因

此，将服务中小型地下道路的设计速度小于等于 60km/h 的最小

车道宽度取值为 3m，这样可以有效地节省地下空间资源。同时，

通过驾驶仿真模拟对设计速度 80km/h 小型车专用地下道路的车

道宽度也进行了研究，表明在 80km/h 设计速度下的车道宽度也

可适当降低至 3. 25m 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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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设计速度小于等于 60km/h 车道宽度

设计车 横向偏移值 最小车道

隧道名称 车道位置 辆宽 （车道余宽）② 宽度③二②十①

度① 100% 95% 85% 100% 95% 85% 

新建路、人民路隧道 左侧车道 1. 80 1. 02 0.85 0.64 2.82 2.65 2.44 

（激光测距仪） 右侧车道 1. 80 0.96 0. 70 0.51 2. 76 2.50 2.31 

新建路、人民路 左侧车道 1. 80 1. 05 0. 76 0.42 2.85 2.56 2.22 

隧道（视频） 右侧车道 1. 80 0.93 0. 71 0.40 2. 73 2. 51 2.20 

左侧车道 1. 80 1. 08 0.84 0.41 2.88 2.64 2.21 

外滩（视频） 中间车道 1. 80 1. 05 0.95 0.46 2.85 2. 75 2.26 

右侧车道 1. 80 1. 06 0. 63 2.86 2. 43 

在建设条件允许下，车道宽度宜满足现行《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 CJ] 37 的规定；当在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中心城地区

地下障碍物制约因素多情况下，条件受限时，可适当降低车道宽

度，但不应小于本规范规定值。

4.3.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城市地下快速路道路等级高、交通

量大、车速高，这种情况下对于慢行交通通过时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一旦发生事故，因事故所造成的交通拥堵等其他损失对整

个城市或区域路网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鉴于交通安全和事故影响

严重程度两方面考虑，应禁止在地下快速路同孔内设置非机动车

道或人行道。

4.3.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一些城市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城市空

间扩展，有铁路穿越城市内部或特有自然地形环境原因，市区被

山体、河流隔开，分隔了两侧繁华街区。为沟通加强两侧联系，

减少人行、非机动车及车辆绕行通常需要城市地下道路来穿越障

碍物，此时城市地下道路横断面布置还须考虑人行和非机动车道

出行需求。

鉴于在地下道路同一孔内采用人、车通行的交通组织时，具

有一定安全隐患，因此，本条规定了该种情况应满足的技术指标

61 



要求。

同孔布置时必须严格设置安全隔离设施，实现机、非分离，

将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安全分隔，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设置

宜两侧设置，但考虑到工程经济成本，为节约断面布置，城市地

下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也可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设置在机动

车道一侧，当单独设置在地下道路一侧时，应在进入地下道路之

前的地面道路做好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的交通组织，不应在地下

道路内部或接近洞口区域附近设置行人或非机动车过街。

行人与非机动车之间也宜采取分隔措施，隔离措施可采用护

栏，采用侧石或路缘石也是隔离措施。

城市地下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设置人行和非机道时除考虑

行人与非机动车安全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内部空气卫生环

境。由于地下道路空间封闭，车辆尾气排放产生的 co 和 NO 积

聚，容易造成浓度过大，会对行人产生很大安全隐患。因此，对

于布置人行及非机动车道的城市地下道路应采取严格的通风措

施，确保尾气污染物浓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要求。我国《公路隧

道通风设计细则》 JTG/T D70/2 一 02 对人车混合通行隧道的相

关尾气污染物浓度规定， co设计浓度不应大于 70cm3 ／旷。

挪威隧道设计对人、车通行隧道的相关尾气污染物浓度规定

见表 50

长度（m)

。～ 1000

表 5 co 和 NO设计浓度（挪威）

co设计浓度（ppm)

100 

NO设计浓度（ppm)

2 

由于目前对人、车通行的城市地下道路 co 和 NO设计浓度

标准还缺乏研究，考虑到城市道路与公路交通流的差异以及国内

外的差异，不能直接借鉴公路和国外隧道的相关标准，本规范没

有对人、车通行的城市地下道路 co 和 NO设计浓度标准给出具

体规定，但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通过完善的通风系统或利

用敞开式自然风通风，维持地下道路良好的空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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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城市地下道路是否设置检修道是应综合考虑隧道横断面

形式、工程造价、运营管养模式以及施工工法等综合确定。一般

情况下城市地下道路可不设置检修道，其原因有：城市地下道路

以圆形或矩形断面形式为主，若设置检修道势必会增大横断面尺

寸，从而对工程造价具有很大影响；另外与其管养模式也有关，

城市地下道路由于交通量大、内部尾气等环境安全问题都不合适

检修人员工作，所以一般通过夜间封闭交通进行集中养护检修，

因此，无须设置检修道。但对于穿越山岭等矿山法的城市地下道

路，与公路隧道类似，其横断面轮廓主要采用三心圆等形式，形

成偏平困状断面，这样两侧具有很大富余量，但这富余量又不能

够为车行所用，为充分利用断面空间位置，所以可用于布置检修

道。因此，是否设置检修道根据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4.3.6 城市地下道路不设置检修道时应设置防撞设施，以避免

失控车辆对结构以及侧墙内部布设的运营设备系统的破坏，防撞

设施应保证一定的高度，其高度示意见图 8，目前工程上设置的

高度一般在 0. 5m～ lm 之间，不宜过低或过高。具体设置应满

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以及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 11 等规定。

图 8 防撞设施及其高度示意图（上海东西通道）

4.3.7 、 4. 3. 8 目前国内外对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的规定

如下：

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规定

对单向小于 3 车道的长和特长隧道，应设置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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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当施工方法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可采取其他

措施。

2）《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J 129 规定

在单向两车道的高架快速路上，应设 2. 5m 宽连

续或不连续停车带，不连续停车带应在 500m 左右设

置一处。

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规定

特长和长隧道内右侧侧向宽度小于 2. 50m 时，应

设置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宽度应为 3. 50m，长度不应

小于 30m，间距不宜大于 750m。

4）《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70 规定

特长和长隧道应在车行方向的右侧设置应急车道，

紧急停车道间距不宜大于 750m，停车带宽度包含右侧

宽度取 3. 5m，长度取 40m，其中有效长度不得小

于 30m。

5）美国 AASHTO ( 2004）道路几何线形设计规定

隧道理想状况是采用与两端接线道路相同的横断

面形式，即采用相同路肩宽度（这里路肩可以对应为

应急车道），但考虑到隧道的工程造价、施工复杂等原

因，建议可适当缩减路肩宽度，其宽度范围在 Om～

3.0m 之间，通过权衡工程造价与运营安全，综合确

定，同时建议在长隧道内设置港湾式应急车道，见

图 9o

2.Sm 

B 

图 9 美国 AASHTO几何设计中的隧道横断面布置



6）世界其他国家相关规范对设置应急车道规定

根据是否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分为两种宽

度，具体设置见表 6 。

表 6 世界部分国家对隧道内连续式紧急停车带规定

设计速度 连续式紧急停车 设计速度
不设紧急停车带时

同名
Ckm/hl 带宽度（m) (km/h) 

右侧路缘带宽度

(m) 

澳大利亚 80~ JOO 80~ 100 0.25 

丹麦 90~ 120 3.00 90~ 120 0. 50 

1. 00 
法国 100 2.00 80~ 100 

0.3（特殊情况下）

0.25 
德国 100 2.50 70~ 100 

1. 75（特殊情况下）

80~ 120 1. 00 
日本

60~ 80 0. 75 

120 90 1.5(0.8 特殊情况下）
荷兰 3.95 

90 120 1.0(0.5 特殊情况下）

挪威
不设连续式

80~ 100 80~ 100 0.30 
应急车道

西班牙 90~ 120 2. 50 90~ 120 1. 00 

70 2.00 70 2.00 

瑞典 90 2.00 90 2.00 

110 2. 75 110 2. 75 

瑞士（矩形截面） 80~ 120 3.00 80~ 120 1. 00 

瑞士（圆形截面）
不设连续式

80~ 120 1. 00 
紧急停车带

3.30 
英罔 110 110 1. 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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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各国关于隧道内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的规定对比

分析，得出结论如下：①考虑到工程建设成本等因素制约，世界

各国普遍认为有条件下隧道横断面应采用与两端接线道路相同形

式，但通常认为隧道内应适当缩减宽度，尤其是连续式紧急停车

带的设置，需因地制宜、综合论证。②各国对应连续式紧急停车

带规定值大多在 2. Om~ 3. Om 之间，部分国家还大于 3m，如英

国、荷兰等；当不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时，右侧路缘带宽度通

常在 0. 25m~ 1. Om 之间。

世界道路协会隧道技术委员会在 1987 年世界道路会议上

提出：对于隧道设计，横断面尺寸上任何微小的增加都会引起

巨额的工程造价，因此，设计时应重点考虑具有经济性的横断

面布置形式，尤其是连续式紧急停车带的宽度设计需要重点详

细研究。

总体来说，有条件时尽量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但当采用

较宽的连续式紧急停车带时具有一定不足：城市地下道路工程造

价高，横断面尺寸微小的增加都会带来巨大的工程造价；城市地

下道路在布线时受既有地下管线、建筑物桩基等制约因素影响

大，同时，还要保证与现有地下设施的最小距离，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采用较宽的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将增加横断面尺寸，影响工程

的可实施性；城市地下道路可采用专用标准，大多以服务小型车

为主，仍然采用较宽的连续式紧急停车带会造成地下空间资源的

浪费。

因此，综合考虑到工程造价、可实施性以及节约地下空间资

源等多方面因素，借鉴国外对隧道内的连续式紧急停车带设置，

本规范认为城市地下道路连续式紧急停车带的设置宽度和形式应

根据设计速度、服务车型对象、设计的预期发挥功能、经济成本

以及工程可实施性等方面综合论证确定。

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具有多种复合功能，其宽度设计应与其今

后预期发挥的功能相关。当要求所设置功能越多时，则宽度设置

应越大；如当设置具有安全的紧急停车功能的停车带时，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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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保证车辆是安全停车，且对主线交通没有影响，则应保证

足够宽度；如需进一步考虑作为今后应急救援或养护通道等用

途，则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预留宽度空间。反之要求停车

带的功能只是当事故发生后保证还有一定的空间供主线车辆通

行，可适当降低设计标准，采用较窄的紧急停车带即可满足

需求。

世界道路协会认为，当车辆紧急停车而不影响主线行车时，

紧急停车带宽度确定方法如下：以中小型车为例，车辆设计宽度

为 1. 75m，在此基础上，还需保证 0. 5m 宽度供驾驶人正常开门

下车等，因此，紧急停车带宽度为 2. 25m。根据此方法，我国标

准车辆小客车宽度规定为 1. 8m，大型车宽度为 2. 5m，当车辆紧

急停车而不影响主线行车时，小客车专用地下道路的紧急停车带

宽度为 2. 3m，实际设计中可取 2. 5m，大型车或混合行驶的地下

道路紧急停车带宽度为 3. Omo 因此，本规范将 2. 5m 和 3. Om 作

为连续式紧急停车带设置的一般值，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车辆

在停车带上紧急停车时不会对主线车辆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本规范也给出了最小值的要求，该值确定依据是：

当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在停车带紧急停车时，即使占用主线一定

的车道宽度，但剩余的路面宽度还能够保证其余车辆在降低速度

的情况下能够安全通过，不至于堵塞。同时根据法国、丹麦、瑞

典等国家联合开展的欧洲｜新建或改建道路安全设计标准研究，隧

道的侧向宽度对驾驶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当小于 1. 5m 时会对

主线正常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综合考

虑，对于小客车专用道路时，连续式紧急停车带最小值为 1. Sm, 

当为混行车时，需适当加宽至 2. Om。

综上所述，本规范将针对城市地下道路的紧急停车带宽度设

置分为一般值和最小值，宽度取值范围根据服务车道类型有关，

根据具体设计条件以及所设计的停车带预期发挥功能来选择一般

值或最小值，条件允许下，宜尽量采用一般值，当条件受限，采

用窄宽度的紧急停车带时，还可通过其他工程措施来弥补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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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

4.3.9 城市地下道路当设置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困难时，可设置

应急停车港湾，故障供车辆等紧急停靠。

应急停车港湾由过夜段和有效长度段组成。过渡段的作用是

便于车辆进入应急停车港湾，驶出时可避免直接进入主线，减小

对主线的干扰，长度不应小于 Sm。有效宽度应能够保证车辆的

停靠安全，不应小于 3. Om。有效长度不应小于 30m。

为保证车辆进出应急停车港湾的安全，保证与主线车辆之间

具有良好的通视视距，应急停车港湾设置位置不宜设置在曲线内

侧等行车视距受影响路段。

在应急停车港湾设置间距上，挪威根据隧道的安全等级，设

置不同间距。鉴于目前我国对应急停车港湾的设置缺乏研究以及

我国交通状况与国外差异，不能直接参照国外规范标准，建议对

应急停车港湾的间距设置仍采用与现有城市道路规范的规定一

致，间距为 500m。

但国外的设计理念值得借鉴，应急停车港湾的设置应因地

制宜，可根据地下道路功能等级、交通流组成特征，综合考虑

通风以及工程造价，确定具体设计参数。其中，间距可不是一

个固定值，应综合考虑工程的可实施性和建设条件，避免设置

在地质条件差的位置。对于特长、交通量大的城市地下道路适

当加密应急停车港湾的设置。多点进出的城市地下道路也可利

用变速车道两端，合理布置应急停车港湾。应急停车港湾的设

置还受施工工法影响，当施工方法受限时，可不设，但应采取

其他措施。

应急停车港湾的利用率总体上利用率不高。我国对应急停车

港湾的利用率效果缺乏系统调研，国外有相关研究，见表 7，调

研表明应急停车港湾的平均利用率一般在 20%左右，挪威和西

班牙的运营经验表明目前仅有40%故障车辆能够利用应急停车港

湾，相对于投资成本来说，成本效益比并不高。此外，地下道路

设置应急停车港湾对通风效果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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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国外应急停车港湾利用率统计

小车 大车 合计
隧道名称

数量 利用率 数量 利用率 数量 利用率

Chamoise 13(63) 20% 1(6) 17% 14(69) 20% 

Frejus 5(41) 12% 11(36) 31% 16(77) 21% 

Oslo 68(256) 27% 7(79) 9% 75(335) 22% 

应急停车港湾利用率与其位置的设置以及预告、提醒标志设

置的合理性有关。在设计时，应合理地确定位置，还应做好预

告、提醒，让驾驶人有足够信息获知前方应急停车港湾的位置，

增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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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及纵断面

5. 1 一般规定

5. 1.1 城市地下道路的平面线形布置除了受城市道路网布局、

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道路规划红线宽度等影响外，还受既有地

下管线设施、建筑物基础等影响，因此，在布置平面线形指标选

取需综合考虑确定。

对于上下行交通分离的独立双洞，在平面线形布置时应保证

两洞的最小净距，避免过近导致两洞结构彼此产生相互不利影

响，或导致地面较大沉降和结构较大变形等。最小净距一定程度

上影响道路平面线形的整体布置形式，最小净距应根据围岩地质

条件、断面形状和尺寸、施工方法等因素综合确定。

5. 1. 2 城市地下道路的纵断面线形设计通常还应考虑结构顶部

覆土厚度，它是控制纵断面线形布置的重要因素。影响结构顶部

覆士厚度因素较多，应根据地下管网、地质条件、结构安全、施

工工艺等综合确定，当作为人防工程时，还应考虑防空工程的最

小覆士要求。

5. 1. 3 地下道路空间封闭，侧墙和顶部对驾驶人的行车视线影

响较大，同时平纵组合效应对视线的影响比地上道路更强烈，因

此，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注重平纵横组合效应对行车视线的影

响。保证足够的行车视距，线形流畅，能够自然诱导驾驶人

视线。

5.2 平面及纵断面设计

5.2.2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下道路的最大纵坡，当前国内外相关

规范对地下道路的最大纵坡规定如下：

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当隧道长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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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m 时，隧道内的道路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3.0% ；当

受条件限制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最大纵坡可适当

加大，但不应大于 5. 0% 。

2）《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70：隧道最大纵坡一般不

大于 3%，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高速公路、一级公

路中的中、短隧道可适当加大，但不宜大于 4%；短

于 lOOm 隧道纵坡可与隧道外接线道路相同。

3）挪威隧道设计于册：根据交通量确定最大纵坡，见表

8。当设置超车道时，纵坡可在表 8 基础上增加 1% 。

表 8 挪威隧道设计的最大纵坡

双向交通 单向交通

AADT I O~ 1500 >1500 

7 

<15000 

7 

>15000 

最大纵坡（%） I s 6 

4）美国隧道设计手册：隧道最大纵坡不宜超过 4% ；确

实需要可适当提高不宜大于 6% 。

5）其他国家隧道最大纵坡规定，见表 9 。

表 9 其他国家隧道最大纵坡规定

国家 l 捷克｜丹麦｜埃及｜ 芬兰 日本 荷兰 ｜瑞典｜士耳其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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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标准规范对隧道最大纵坡规定差异较大，相比之下我国

规范对隧道的最大纵坡规定比较严格。这用于指导城市地下道路

设计时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对纵坡限制过小，洞口的路线坡度

应与隧道内坡度相同，必须增加展线长度以克服高差，必然会增

加路线长度和隧道长度，使工程造价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

形环境较为苛刻，受既有地面和地下设施影响制约因素多，采用

当前的最大纵坡标准往往会使工程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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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70，现行行业标准《城市

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对隧道最大纵坡适当放宽，一般不

超过 3%，当受条件限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最大纵坡可适当加

大至 5. 0% ，以适应城市地下道路建设需求，但是只笼统地给出

最大纵坡，没有与道路设计速度相对应，导致不同设计速度都遵

循相同的最大纵坡限制值。

现有规范的关于隧道条款规定主要针对传统的穿越江河、山

体等障碍物的隧道或下立交等，一般是交通功能等级较高的道路

才会采取隧道形式来穿越障碍物，因此，其作为道路上一个节点

或路段，此类隧道的设计速度通常较高，从国内外已运营的城市

隧道来看，一般大于等于 40km/h。但是随着城市地下道路发

展，出现一些新类型地下道路，如地下车库联络道，其作为城市

支路网补充，功能等级低，设计速度一般在 20km/h，因此，对

于这种低设计速度的地下道路最大纵坡应该进一步放宽。

同时，城市交通中客运交通（中小型）所占比例大，车辆性

能好，爬坡能力强，纵坡适当放宽不会对车辆运行速度产生较大

影响，从目前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城市地下道路都有采用

较大纵坡的路段，运营状况良好。

此外，影响隧道最大纵坡确定的另一个因素是车辆尾气排

放，纵坡越大，尾气排放量增多，影响隧道内的空气环境和行车

安全。但这些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弥补，如采取限速，控制车辆

运行速度，车辆运行速度下降后，尾气排放也会降低；增加通风

设备数量和规模，增加通风量，可降低所要求的有害气体和烟雾

的浓度，由此抵消因增大纵坡而增加的烟雾排放对司机视线的

影响。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现有规范对隧道最大纵坡的规定，本

规范规定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50km/h 的极限纵坡限

制值不超过 5%，与《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相关规定

保持一致。但考虑到其他类型地下道路的建设需求，在满足行车

安全等前提下，对于设计速度小于等于 40km/h 的最大纵坡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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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大。

当设计中需要考虑增大 1%的纵坡时，在最大纵坡的经济技

术论证中，应根据道路类型、等级、地下道路长度，并考虑所在

区域的气候海拔、主要车辆类型和交通流组成，地下道路的运营

安全水平、安全设施配置标准等因素，进行论证比选。

1) 敞开段纵坡较大时，尤其在冰雪天气，对行车安全具

有很大影响，因此，需要严格控制敞开段的最大纵坡，

并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一些措施减少路面的积雪

结冰。常用的措施可在敞开段加盖顶棚，可以减少积

雪；另外可以采用电加热融雪除冰技术，如导电混凝

土路面、加热电缆路面或添加融雪剂材料等特殊路面，

减轻敞开段的路面结冰；

2）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尽量采用较小纵坡，综合考虑各

种机动车辆动力性能、道路等级、设计速度以及地形

条件确定，当纵坡大于最大纵坡的推荐值时应限制坡

长，但不得超过最大纵坡限制值。

除快速路外，当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或某些特殊

情况，如采用小汽车专用或设置爬坡车道，经技术论证后可在最

大值基础上增加 1%，但应进行费用与效益的评估论证。

城市地下道路最小纵坡一般情况下与地面道路采用相同标

准，即不应小于 0. 3%。但考虑到城市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城

市地下道路与地下建筑设施整体开发合建的情况越来越多，考虑

到与建筑基地的协调，同时，地下道路受雨水影响较小，因此，

本规范规定当条件受限路段，与地下建筑设施合建的地下道路的

最小纵坡可再适当降低，但应严格控制坡长，并且采取措施确保

排水畅通。

5. 2. 5 地下道路标高通常比两端的地面低，为防止周边地面雨

水等汇入，通常在地下道路引道两端接地口处设置倒坡，形成排

水驼峰。

排水驼峰应根据道路等级、排水重现期、周边地形环境等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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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算确定。一般情况下可参照《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 11 -

2011 中对下立交的驼峰高程的规定，即应高于地面 0. 2m ~ 

0. 5m 左右，但有时受地下道路总体纵断面布置限制等，驼峰高

程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应在进行综合计算基础上，采取其他措

施，如在道路两侧采取截水措施，减少坡底聚水量，加强引道排

水。同时，还应提高周边区域的排水能力，以防止周边地面雨水

等汇入倒灌地下道路。

5.2.6 由于洞内外行车环境差异，进出洞口的亮度急剧变化，

造成驾驶人明暗适应困难，产生视觉障碍，这些因素通常会造成

进出洞口成为事故多发路段。在洞内外保持一定距离的线形一致

性，自然诱导驾驶人视线，避免出现与驾驶人预期期望冲突的线

形对提高洞口段行车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规范借鉴了现有相关

标准，将洞内外平面及纵断面线形保持 3s 行程距离的一致性列

入规范之中，有条件情况下应尽量满足。

但各相关规范对洞口内外线形的一致性都没有给出明确解

释，导致设计时对“保持一致性”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 JTG BOl - 2014 对洞口线形规定为“隧道洞口内外

侧不小于 3s 设计速度行程长度范围内的平纵线形应一致”，没有

说明“线形应一致”的含义。《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70-

2004 对隧道及洞口线形的规定，与《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 2014 的规定相同。《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20 - 2006 

将“平纵线形应一致”修订为“平面线形不应有急骤的方向改

变”，没有解释“有急骤的方向改变”含义。《城市道路工程设计

规范》 CJ] 37 2012 规定：“隧道洞口内外侧在不小于 3s 设计速

度的行程长度范围内均应保持一致的平纵线形。当条件困难时，

应在洞口内外设置线形诱导和光过渡等保证行车安全的措施。”

其中对“均应保持一致”也没有说明解释。如何理解规范中的

“线形一致性飞不同角度具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理解，对工程规

模、环境影响以及行车条件具有很大影响。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实际工程经验，本规范认为城市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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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洞口线形设计应最大限度地顺应地形，与周围复杂的环境条

件相协调，使总体方案做到最合理，使洞口位置做到最佳选择，

有条件情况下尽量采取保持 3s 行程范围内的一致性，既要保证

洞口线形的安全性，同时满足建设要求。“线形应一致”可解释

为线形指标不要出现突变，即采用连续线形之间的曲率差异不

大，洞内外 3s 行程的范围的线形标准相差不大，常见的线形突

变情况有：①进洞口前连接的平面线形指标过高，甚至是长直

线，大纵坡下坡，洞口附近是小半径平面线形和小半径凹型竖曲

线；②地下道路内的平面线形指标高、纵坡较大下坡情况，出洞

口后连接的平面线形指标过低，且纵坡大、坡差大、凸型竖曲线

半径小等；③洞口采用缓和曲线时曲线超高渐变率过急。这些突

变情况应在设计中避免。

5. 3 停车视距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应能够随时看到汽车前面相当

远的一段路程，一旦发现前方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迎面来车，能

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相撞，这一必须距离称为行车视距。视距

是道路设计中一个重要技术指标，行车视距直接影响行车安全

与运行速度，行车视距包括停车视距、会车视距和超车视距，

由于地下道路通常采用单向交通形式，因此，本规范主要考虑

停车视距。

5. 3.1 城市地下道路停车视距与地面道路是否存在差异，能否

采用目前《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中的标准，本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地下道路停车视距可以采用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中的标准。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

1）从停车视距的定义看，停车视距由反应距离、制动距

离及安全距离兰部分组成，见式 (1 ），影响停车视距

的主要因素为驾驶人反应时间及路面摩擦系数等，若

这些因素差异不大，那么停车视距的标准也应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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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

Vt l、yzS, = 十丘二二一十 S
3. 6 254µ, 

(1) 

式中： S, 停车视距（m);

v 设计速度（km/h);

µ, 纵向摩擦系数，取 0.4，按路面潮湿状态计算；

t 反应时间（ s); 

(3, 安全系数，取 1. 2; 

Sa 一一一制动停止后安全距离（m）。

对于驾驶人反应时间，从当前国外研究以及同济大学对

地下道路驾驶人的反应时间相关研究来看，见表 10，不考

虑驾驶人疲劳等特殊情况，在地面与地下行驶时，驾驶人反

应时间差别不大，均值都在 1. 2s 左右，因此，二者反应距
离上差别不大。

表 10 驾驶人反应时间

文献 均值（s) 标准差（s) 样本量（人）

Sivak et al. (1982) 1. 21 0.63 1644 

Wortman et al. (1983) 1. 3 0. 6 839 

Chang et al. 1. 3 0. 74 579 

Olson and Sivak (1986) 1. 1 0. 15 49 

Lerner (1995) 1. 4 0.4 56 

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中对停车视距已经

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采用《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 CJ] 37 给出的停车视距标准能够满足停车

需求。

此外，英国隧道设计中认为地下道路内部一般不会直接受到

雨水等作用，路面一般比较干燥，有较高的摩阻系数，采用与地

面道路相同的停车视距下可能会更安全。美国 AASHTO、世界

道路协会、澳大利亚等国家隧道设计手册都提及在隧道内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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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停车视距的检验，也没有专门给出地下道路的停车视距标准。

除了应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 37 的停车视距

标准之外，对于货车比例较大的地下道路还应验算货车的停车视

距，尤其是在下坡路段，货车的停车视距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CJ] 193 的要求。

5. 3. 2 研究表明城市地下道路进出洞口亮度的急剧变化会造成

驾驶人明暗适应困难，是形成事故多发路段的重要原因，明暗适

应过程中视觉震荡产生的视觉障碍，会使驾驶人认知反应时间适

当延长，因此，在进出洞口应适当增加停车视距，建议进出口停

车视距可提高至 1. 5 倍。

5. 3.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城市地下道路封闭的空间构造使得

相对于地面道路，行车视距受到道路及环境影响更强烈。在平曲

线路段，侧墙是遮挡视线的主要障碍物。在竖曲线路段，对于凸

型竖曲线，由于凸曲线的半径是根据满足停车视距的要求反算

出，因此，一般来说凸型竖曲线通常能够满足视距要求。但对于

凹型竖曲线，由于地下道路存在顶部，顶部会遮挡行车视线，尤

其对于小半径的凹型竖曲线或净空较低的小客车专用地下道路，

导致顶部对行车视距的影响更明显。从目前已运营的地下道路事

故统计资料来看，视距不良路段容易成为地下道路的事故多发

点。因此，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应严格的通过停车视距验算，保证

地下道路内部具有足够行车视距，提高行车安全。

车辆在曲线路段行驶的行车视距与视点位置、曲线参数半

径、曲线长度、内侧汽车行驶轨迹半径、最大横净距等因素有

关，在对具体每个曲线进行视距验算时，可通过计算最大横净距

与实际横净距进行比较，当计算的最大横净距大于实际横间距时

表明该曲线行车视距不满足要求，反之则满足要求；或根据实际

横净距反算求出满足视距要求的平曲线半径与实际曲线半径进行

比较。当大于实际曲线半径值时，则表明该曲线行车视距不满足

要求。当验算停车视距不足时，可以从增大侧向净宽、增大曲线

半径等方面改善行车视距，条件受限，无法通过线形改善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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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采取限速，降低运行速度，保证停车视距。

视点位置是确定停车视距重要参数，国内外技术规范将视点

位置大多定为车道的中心线位置，如我国的《公路工程名词术

语》 JTJ 002 - 87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 2014 ，《公路

路线设计规范》 JTG D20 2006 以及美国 AASHTO C 2004）道

路几何线形设计等。本规范综合目前现有相关规范，对于平曲线

路段：驾驶者视线高出路面 l.'2m （货车取 2. Om），物高采用

O. lOm，内侧车道中心线作为视点位置，当道路弯道向右转时，

位于内侧车道视点位置，如图 10 所示，对于不含检修道或人行

道时，隧道实际横净距＝车道宽度／2十侧向净宽；对于含有检修

道或人行道时，隧道实际横净距＝车道宽度／2十路缘带宽度十检

修道或人行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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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视距验算时的驾驶者视点位置

平曲线路段的横净距可按表 11 所列公式计算，详见图 11 。

表 11 平曲线路段最大横净距

停车视距 S1 小于阅曲线长度 L,

不 “= Ri ( 1 cos f) cf;= 51 180 
rrR1 

设
缓

线和曲 停车视距 S1 大于圆曲线长度 L,
Rirrα 

a =R1 ( I 一 cos_,,_肉 、l十」Q唱一一J」， sin____,,_内 Li = 18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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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停车视距 51 小于圆曲线长度 Le
<P = 51 180 

“= R1 (1-cosf) πRi 

停车视距 51 大于圆曲线长度 Le a ＝！：..！＿－一＿§
m 2 

设
“= Ri ( 1 - cos( （α － 2卢）／2))

。＝…［aR1<1~~ （也f)]缓
十（L, -am ）叫和

线曲
L, Ls 

停车视距 51 大于平曲线长度 L

a = Ri (1 cos((a - 2卢）／2))

+Lssin （；。） 。＝ arctan _b._ 
6R1 

＋÷臼l 一 L1)sin( ~） 

注：“ 最大横净距（m); Ri 平曲线内侧汽车行驶轨迹半径（m); <P一视距线

所对的圆心角（。）； 51 停车视距（m); α 道路中线转角（。）； L1 一曲线内

侧汽车行驶轨迹长度（m）；卢 回旋线角（。） ;I叫一缓和曲线长度（m); llm 一

汽车计算位置M或N fiJ缓和曲线起点的距离（m); （）一通过汽车计算位置M

（或 N）与平曲线切线的平行线和M ＜或 N）至缓和曲线终点间弦线的夹角或

平曲线切线与缓和曲线的弦线的夹角。

对于含有缓和曲线的平曲线视距验算，采用解析法计算比较

复杂。实际工作中也可以根据图解法画出视距曲线图，采用视距

包络线作为平曲线视距的界限，判断圆曲线路段是否满足视距

要求。

在竖曲线视距验算时，根据《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CJJ

193 对目高的规定，凹形竖曲线目高为 1. 9m。当为混合车道，

应验算大车停车视距，目高为 2.0m，物高应为 O.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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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设缓和曲线时最大横净距 （ l,>S1) (2）不设缓和曲线时最大横净距（ L,<S,)

M N 

(3）设缓和曲线时最大横净距（L>S1>L,) (4）设缓和曲线时最大横净距（ L<S,) 

图 11 横净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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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入口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我国快速路运营经验表明主线出入口位置设置、出人口

间距直接影响主线运行效率。不合理间距设置容易导致进出主线

车辆形成严重交织，从而降低服务水平，造成交通拥堵。地下道

路具有类似特征，多点进出的长距离地下道路出人口的设置应统

筹考虑，既要考虑到服务所穿越区域的到发交通，又要注重全线

整体运行效率。同时，地下道路的出人口位置还应考虑围岩等级

及稳定性、地质条件等状况，根据实际状况，可适当调整位置，

避免设置在地质条件差的路段。

6. 1. 2 在我国以及其他许多靠右行驶的国家都将出人口设置在

主线右侧，采用“右进右出”模式，符合驾驶人的行驶习惯，方

便进出。我国现有规范也都规定出人口应设置在主线的行车道右

侧。考虑到交通组织需要、工程造价、施工难度、地下障碍物以

及对地下空间的占用等因素，城市地下道路不可避免地存在左侧

出入口的情况，尤其对于单管双层式地下道路，为便于施工和工

程经济性，通常上下双向交通的出入口层匣道布置在同一位置，

当某一方向的出人口设置在右侧时，则另一方向交通的出人口将

不可避免设置在左侧。

左侧驶入和驶出不符合我国的驾驶习惯，不利于行车安全。

在国内部分高速公路建设中立体交叉也存在左侧出口的情况。从

运营效果来看，左侧出口区域容易出现走错路、停车观望、倒车

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易成为事故多发区域。在国外高速

公路中也存在着左侧式出口臣道的情况，对左侧式出口臣道的安

全性研究比较少，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曾对这方面集中开展了研

究，通过收集 73 个出口臣道的事故统计资料及与之相关道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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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中 7 个左侧式出口，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在同

等交通流、道路环境条件下，左侧式出口的事故率、事故严重程

度远高于右侧式情况，建议新建的道路应尽量避免设置左侧式出

口，对于已运营道路应采取交通安全改善措施，提高运营安全。

本规范提出一般情况下出人口应设置在道路右侧，当条件受

限时，可设置左侧人口，但应尽可能避免设置左侧出口，同时，

应做好交通组织，通过设置辅助车道以及完善的交通工程措施等

于段来提高左人口区域的行车安全。如可设置足够长度的辅助车

道，辅助车道的具体要求应符合现行的相关标准要求；增加人口

识别视距；增加合流段照明亮度；设置人口警告标志，提醒告知

驾驶人前方左侧存在汇流车辆，交通标志宜采用光电式。

6.2 出入口间距

当前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快速路交通拥挤现象日益严

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快速路出人口匣道间距较小，加之沿线地

面商业开发程度高，辅路交通流量大，交织现象严重，降低了快

速路通行能力。在相关规范中对快速路的不同类型的出入口设置

最小间距作了详细规定。同样，对于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在

规划设计中，出人口位置选择也至关重要，但考虑到在我国已运

营的多点进出城市地下道路较少，无法获取不同出人口的设置对

实际主线交通运行状况影响情况，因此在建议城市地下道路出人

口间距可参考《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 129 出人口间距规

定，本规范在此作了补充，给出了城市地下道路分别在设计速度

50km/h 、 40km/h 的出人口间距。

6.2.1 、 6. 2. 2 确定出人口最小间距的研究方法可分为实测经验

法和理论模型法两类两种，目前《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J

129 和《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 50647 规定的最小间距

都是基于工程实践经验计算法为主。模型法主要是以美国《道路

通行能力于册》 CHCM）中相关分析方法为主。

通过模型计算法结合实际运营经验确定 40km/h 和 5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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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基本计算原理根据前后阻道的类型组合关系，共分为 4 类

模式，最小间距长度由加速车道长度、交通标志识别距离、交织

长度以及减速车道长度组成，出入口间距应能保证主线交通不受

分合流交通干扰，并为分合流交通加减速及换车道提供安全、可

靠的路况条件。对于驶入－驶出模式的臣道，主要是满足交织要

求，参考《道路通行能力于册》对交织区的分析法方法，采用车

辆密度作为交织区服务水平的评价指标，手册规定 12. O[pcu/ 

(km• ln)]~17. O[pcu/(km • ln）］时为 C 级服务水平，密度为

17. O[pcu/(km • ln)]~22. O[pcu/ (km • ln）］时为 D级服务水平。

地下道路的饱和度通常较高，但又要保持交织区的交通顺畅，规

定以密度 20. O[pcu/ (km • ln) J作为控制间距的标准。

本条规定是针对出入口设置在道路主线右侧的情况，但在特

殊情况下地下道路还存在左侧进入，形成左进右出组合形式的出

人口，这种情况下需要交织的车道数增加，必然导致交织距离增

长，其间距应该增大，具体情况建议根据实际预测交通量进行测

试分析，给出实际所需的距离，保证长度满足交织要求。

6.2.3 由于地下道路施工复杂，横断面变化会给施工带来困难，

尤其是在采用盾构法施工时，不宜频繁变化更改横断面布置。因

此，当受到施工工法受制时，地下道路的出人口之间宜将出人口

加减速车道直接连接，形成辅助车道，用辅助车道实行加减速功

能，避免了横断面的过渡变化带来的施工困难。

本规范中表 6. 2. 2 给出了出入口问距最短要求，当不满足该

距离要求时，应设置辅助车道，但是当出人口问距很短，同时交

织流量比较大时，可能即使设置辅助车道后也会不满足要求。因

此，建议对于距离小于表 6. 2. 2 时，设置辅助车道后，还应该进

行交织区的通行能力验证，以保证交织需求。

6. 2. 4 地下车库联络道应在有地块接人侧设置辅助车道，当两

侧均有接入地块时，宜采用“主线车道＋两侧辅助车道”布置形

式；仅有单侧接人地块，宜采用“主线车道＋单侧辅助车道”布

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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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联络道内部设置出入口与周边地块地下车库连接，

与一般的快速路出入口形式具有一定差别，同时，地下车库联络

道主线设计速度低，因此，在控制出人口间距时，不适合采用上

述 6.2.2 中的出入口间距计算模型。本规范在此借鉴了美国道路

接入管理技术，将其按交叉口的接人控制来处理，对于无信号接

人口间距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停车视

距、冲突重叠区、引道视距、安全交叉间距、接人道路的出口道

通行能力、驾驶人视觉特征等。接人间距越大，接人道路越少，

则安全性及运营效率越高。

本规范从满足接入口停车视距要求、满足对接人口的识别视

距要求、满足警告标志设置距离要求、分离右转冲突重叠区域、

满足接入道路出口道的通行能力要求等五方面考虑接人间距，基

于取最大值以及取整原则，结合现有研究成果，综合确定，设计

速度 20km巾，接人口安全间距标准见表 12 。

表 12 接入口最小间距

控制要素 最小间距（m)

满足安全停车视距 20 

满足接人口识别视距 20 

满足交通标志设置距离 31 

分离右转冲突重叠区域 30 

满足接人道路出口道的通行能力要求 22 

接人间距推荐值 30 

6.3 分合流端

6. 3. 1 从目前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运营来看，互通立交出人

口区域由于需要分合流，交通运行环境复杂、车辆变换车道频

繁、车速变化大，导致该区域通常是事故多发点。当该区域存在

小半径平曲线、竖曲线或者平纵组合不良等情况，都会造成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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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距问题，增加行车安全隐患，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应

避免在这些可能引起视距不良的路段设置出人口。

6. 3. 2' 6. 3. 3 为保证驾驶人具有足够时间，在一定的距离前识

别前方出口的存在，然后采取正常的变换车道驶离主线，进入减

速车道，然后采取正常的减速度减速行驶至阻道，避免驾驶人对

出口位置认识过迟而导致匆忙减速或误行倒车等行为发生，这个

距离称为“识别视距”。在地下道路上由于合流点也通常是事故

多发路段，为了充分保证地下道路的行车安全，本规范还规定了

合流人口的识别视距。其目的也是保证主线的车辆能够及时发现

臣道汇流进入主线的车辆，防止因车速差异较大，视距不足时，

而造成主线车辆停车不及与汇人车辆发生追尾等事故。

本规范规定的识别视距与《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020 

中规定的互通立交识别视距定义相同。判断出口时，驾驶人应能

够看到分流鼻端标线，故物高应为 0，目高对凸形竖曲线规定为

1. 2m，对凹形竖曲线规定为 1. 9m；当为混合车道，货车比例较

高时，应验算货车停车视距，货车目高规定为 2. Om。因此，在

出人口区域当存在半径较小的竖曲线或平曲线时，需要验算出人

口的识别视距是否满足。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020 中对出口识别视距规定要求

较高，在条件受限制时，应大于 1. 25 倍停车视距。《城市道路工

程设计规范》 CJ] 37 考虑到目前立交及进出口间距密，交通运

行状态与公路不一致，以及建设条件制约因素多，规定了在互通

立交区域范围内主线行车视距宜大于等于 1. 25 倍停车视距。本

规范综合上述两者取值，考虑到目前由于多点进出的地下道路运

营较少，对出入口区域的线形指标还缺乏深人研究，同时，地下

道路制约因素也较多，地下道路行车环境、驾驶人视线等都相对

较差，为充分保证地下道路的行车安全，本规范将出人口识别视

距提高至 2 倍停车视距。由于判断出入口以分合流端的标线为目

标，物高为 0，因此，在确定凸形竖曲线半径时，在出人口区域

道路主线应尽量采用较高的线形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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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4 互通立交区域汇流鼻前，通常臣道与主线应保证一个通

视三角区，主线 lOOm 和臣道 60m，在这兰角通视区范围内不应

有遮挡视线的障碍物。地下道路由于主线、臣道两侧都存在侧

墙，在汇流鼻端很难保证三角通视区，匣道上车辆在汇流前无法

获知主线交通运行状况，容易造成随意汇人主线，而造成主线车

辆发现不及而发生侧碰、追尾等交通事故发生。阻止阻道上车辆

随意或者过早汇入主线，保证其能够有足够时间观察主线车流状

况，加速到一定程度后减少与主线的运行速度差，这样才能提高

行车安全。因此，本规范规定在臣道与主线间汇入段设置一定长

度的隔离设施，保证车辆之间的通视，隔离长度为主线的一倍停

车视距值。

隔离方式有标线隔离和物理分隔设施，建议地下道路的合流

段采用物理隔离，分隔设施颜色宜醒目，能反光，具体还应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的规定，且注意隔离设

施的高度，自身不能影响行车视距。

6.3.5 进入城市地下道路时，光线明暗过渡，驾驶人通常需要

一个视觉适应过程，为减少在这段适应过程范围内主线车辆行车

受干扰，提高人口附近的行车安全，本规范借鉴了挪威隧道设计

于册的规定，认为在这个过渡适应的区域应避免设置合流点，距

离为照明设计中的入口段长度与第一过渡段长度之和。

6. 4 变速车道

在匣道与主线连接路段，为适应车辆变速行驶需要，而不致

影响主线交通所设置的附加车道称为变速车道。变速车道包括减

速车道和加速度车道。

地下道路的加减速车道设置还应考虑施工工法，由于横断面

变化会给施工带来困难，尤其是在采用盾构法施工时，不宜频繁

变化更改横断面布置，此时通常直接设置辅助车道将出人口之间

连接，而避免分别设置加减速车道。

本条主要针对当设置加减速车道时需要满足的技术指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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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路变速车道也可分为直接式和平行式，直接式是不设平行路

段，由主线斜向渐变加宽，形成一条与臣道相连接的附加车道；

平行式是指增设一条与主线平行的车道，其特点是车道划分明

确，行车容易辨识。当地下道路主线的直行方向交通量较少或臣

道与主线速度相差较小时，可采用直接式减速车道；当直行方向

交通量较大或臣道与主线速度相差较大时，宜采用平行式，由于

地下道路通视特性差，加速车道宜采用平行式汇人主线。

6. 4.1 减速车道长度由过渡段长度和减速车道规定长度组成，

减速车道规定长度是从确保一条车道宽度的断面起到导流岛端部

的长度。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家，都对减速车道车行状态做了

许多不同假设。日本的假定是：车辆首先以该公路平均车速通过

减速车道的前端，在三角段进行车道变换并同时利用发动机减

速。美国各州公路与交通运输工作者协会（AASHTO）假定是：

认为车辆先按主线平均车速由主角段转移车道进人到减速车道，

之后再减速，第一次首先采用发动机来减速，第二次再利用制动

器来进行减速，车速在到达减速车道终点时，减至臣道平均

车速。

本规范计算时采用了 AASHTO假设模型，车辆一般先按主

线平均速度 V。由三角过渡段转移进入减速车道，然后先采用发

动机减速行驶 t 时间至 V1 ；最后利用制动器减速到达减速车道

终点，车辆减速至臣道平均速度 V2 。

1）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长度

S1 ＝叽t一卡I t2 

式中 z V。一一一初速度（m/s);

t －一一发动机制动器作用时间（s），取 3s;

a1 一一发动机制动减速度（m/s2 ）。

(2) 

参考《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is2 中推荐的美国

AASHTO关于平均行驶速度与设计速度关系，主线平均速度

矶，见表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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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设计速度与平均运行速度

设计速度（km/h) 初始运行速度（km/h)

100 80 

80 70 

60 60 

50 50 

40 40 

30 30 

20 20 

发动机制动减速度 α1 计算采用《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 152 推荐方法，计算如下：

1 =_K_(u+Y十号V6) (3) 
1 十Eγ ’ w J 

各参数取值可参考《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 152 。

2）利用制动器制动减速长度

S2 = J--(VT -VD (4) 
t.a2 

式中： a2 制动器制动减速度（m/s2);

V1 用制动器减速前发动机制动后的行驶速度（m/s);

V2 匣道起点平均运行速度 Cm／叫，取值可采用美国

AASHTO 推荐值，见表 140

表 14 臣道设计速度与平均运行速度

阻道设计速度（km/h) 臣道起点的平均运行速度（km/h)

70 60 

60 55 

50 45 

40 40 

35 35 

30 30 

25 25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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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制动减速度 az 计算为：

= __g__(µ+ f十呈阳 (5) 
1 ＋ ε 飞「 W I 

具体参数取值可参考《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1s2, 

考虑到制动对乘客不舒服感觉，制动器制动减速度 az 最大值不

超过 2. 4m/s2为宜。

3）减速车道长度

S减＝ S1 +S2 (6)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得到不同主线设计速度与对应不同阻道设

计速度下的减速车道长度。由于计算方法以及参数参考了《城市

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1s2 - 2010，因此，城市地下道路减

速车道的计算值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en 1s2 - 2010 

基本一致，因此，本规范对城市地下道路的减速车道长度规定与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相同，见表 15 。

表 15 减速车道长度

主线设计速度＜km/h) I so I 60 I so I 40 I 3o I 20 

减速车道长度（m) I so I 7o I 5o I 30 I 20 I 15 

加速车道是车辆从臣道进人主线路时，为了减少对主线的影

响而设置的过技车道，不仅为车辆提供加速的场所，也为车辆提

供一个与主线车辆合流的机会。加速车道长度设置是否合适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臣道连接段交通运行质量。加速车道长度设

置过短，汇人车辆不能及时找到可插入间隙；或者不得不在加速

车道上停车等待，造成后面车辆排队；或者强行进入，诱发交通

拥挤和交通事故，降低主线服务水平。如果加速车道设置过长，

则会增加工程建设成本。

由于地下道路主线、臣道两侧都存在侧墙，在汇流鼻端无法

和地面道路一样保证主角通视区，为保证臣道车辆能够有足够时

间观察主线车流状况，同时加速到一定车速，减少与主线的运行

速度差异。城市地下道路加速车道长度模型还需要在地面道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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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车道计算模型基础上增加这一过程，总体分解为四个过程：车

辆对主线车流的认识感知过程即视距隔离段距离、加速过程、等

待合流段长度以及变道过程，即加速车道长度为 z

s加＝ max（乱， S.)+Sg+Sc (7) 

式中： Sp －一视距隔离段距离（m);

s. －加速距离（m);

Sg 一一等待合流段长度（m);

Sc 一一车辆变道距离（m）。

城市地下道路的加速车道长度首先应满足车辆对主线车流的

认识感知过程保证行车视距，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车辆的加速以及

汇人过程。

视距隔离段距离 Sp 参见本规范“6. 3 分合流端”，加速距

离、等待合流段长度计算采用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 152 相同，本规范在此不作重新阐述，最后计算出的加速车

道长度如表 16 。

表 16 加速车道长度计算值（m)

主线设计速度 匣道设计速度（km/h)

(km/h) 60 50 40 35 30 25 20 

80 180 190 220 

60 120 120 130 140 

50 100 100 100 100 

40 70 70 70 70 70 

6.4.4 渐变过渡段长度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设

计规程》 C]J 152，长度计算方法如下：

1）计算方法一

渐变段长度根据车辆横移一个车道所需最短距离，横移时间

取 3s，过渡段长度为：

L = V.t 

式中 z v. －→一平均行驶速度（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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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法二

车辆“S”形行驶轨迹反向曲线计算方法。根据日本《城市

道路设计规范宣讲材料》和《高速公路设计要领》，渐变段计

算为：

二
一
＋
－

石
旦

ω

(9) 

(10) 

式中： w 变速车道宽度（m），本规范计算取 3. Sm; 

r 反向曲线半径（m);

i 超高横坡，取 O;

u 横向力系数，本规范计算取 o. 16 。

6.5 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衔接

6. 5.1 本条借鉴了国外隧道设计规范的内容，从行车安全角度

规定了城市地下道路出口接地点与地面交叉口的距离。研究表

明，地下道路进出口的亮度急剧变化会造成驾驶明暗适应困难，

剧烈的明暗过渡会使驾驶人睡孔面积急剧变化。如果超出了驾驶

人视觉适应能力，睡孔将难以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成像，从而产

生瞬时盲期，此时若交叉口与地下道路出洞口距离过近，驾驶人

不易识别交叉口，从而安全隐患极大。

因此，在交叉口与地下道路出洞口之间应保证足够的距离。

对于城市下穿型的地下道路，出地下道路后通常设置一定长度的

上坡敞开段，由于受竖曲线影响，车辆在爬升至地面接地点前通

常很难对前方路况有详细了解，本条对于此类型的地下道路，规

定了接地点与交叉口的距离，以保证驾驶人具有足够距离发现前

方交叉口存在，能够有充足的视距发现交叉口车辆运行状况。这

个距离根据交叉口类型不同，要求不同，具体规定见表 17。对

于山岭隧道等不存在敞开段接地点时，该距离可定义为隧道洞口

至交叉口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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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地下道路接地点与地面平面交叉口距离

距离控制要求 备注

无信号控制交叉口 2倍停车视距
当视线条件好、具有明显标志条件下，

可以适当降低至 1. 5 倍停车视距

信号控制父叉口 1 倍停车视距

6. 5. 2 驾驶人由于受地形道路压抑环境和“黑洞”、“白洞”的

影响，当分流端与隧道洞口间距过小，车辆驶出隧道后进入互通

前，驾驶人需要对大量道路信息做出判断，极易错过互通出口或

在互通出口处犹豫、突然变换车道、急刹车等情况，影响了主线

正常行车。此外，出口阻道的影响范围内一般情况下道路环境复

杂，车道变换频繁，驾驶行为与基本路段有较大差异，驾驶人驾

驶负荷和心理压力大幅度增加。进出隧道洞口与道路出口分流区

域都是行车危险、事故多发路段，控制道路的分流端与隧道洞口

间距的问题实质就是避免这两种危险区域的叠加。

我国在《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20 2006 中提及相关规

定：“隧道出口与前方互通式立体交叉的距离，应满足设置出口

预告标志的需要；条件受限制时，隧道出口与前方互通式立体交

叉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lOOOm，否则应在隧道人

口前或隧道内设置预告标志”、“互通式立体交叉与前方隧道进口

间的距离，应满足设置标志和设置标志以后对洞口判断所需的距

离”。但该规定只是笼统地给出一个值，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分

析方法，很多情况下很难满足 lOOOm 的规定要求。国内长安大

学研究认为该距离偏高，通过研究认为在高速公路二级服务水平

下，隧道出口与互通式立交出口的极限最小间距不宜小于 600m,

一般值宜大于 800m，成果已应用于部分高速公路的设计之中。

从国外设计手册规范要求来看，挪威隧道设计手册对直接式

减速车道长度的起点与洞口距离规定应大于一倍停车视距的距

离。荷兰在这方面开展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对加减速车道起终点

与洞口的距离与事故率建立的关系，见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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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加减速车道起终点与洞口的距离与事故率的关系

综上所述，该距离与预告标志的设置、光线变化有关，交通

量、车辆横移行程等多因素有关。综合考虑行车安全性以及城市

道路实际工程特点和建设需求，本规范规定城市地下道路洞口与

邻接地面道路出口阻道减速车道渐变段起点的距离应满足设置出

口预告标志需要，条件受限时，该距离不应小于 1. 5 倍主线停车

视距。除需满足最短距离外，还应采取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如在

地下道路洞内连续设置出口预告标志，提醒驾驶人前方出口匣

道，或在地下道路出口与出口臣道之间设置减速振动带，以强化

提示前方出口。

6.5.3 本规范 6. 5. 1 条从保证行车安全角度规定地下道路出洞

口与地面交叉口距离，但对于城市区域，该距离还应满足交叉口

通行效率和交通组织的需求。《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CJ] 129 

中对高架道路臣道与交叉口距离规定：下阻道坡脚至交叉口停车

线距离由红灯期间车辆排队长度以及臣道左（右）转和地面道路

右（左）转车辆转换车道所需的交织长度两部分组成。规定一般

大于 140m，在特殊困难路段不小于 lOOm。上坡阻道坡脚至交叉

口缘石切点处距离一般只要保证横向道路和对向车辆上臣道的交

织长度即可，一般采用 50m～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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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下道路出洞口后，与前方交叉口尤其是信号控制交叉

口的距离仍需要考虑排队和交织长度的要求，从对交叉口的交通

影响来看，地面下道路出洞口与高架臣道接人地面类似，差异不

大。因此，对于地下出洞口接地点与地面道路的交叉口距离可采

用快速路规程的规定。

对于重要交叉口，宜接人进行专项的交通组织设计，评价地

下道路出人口接人交叉口时，对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影响，优化布

置接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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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设施

7.1 一般规定

7. 1. 2 城市地下道路的交通标志一般设置在道路前进方向的右

侧或上方，但由于城市地下道路空间封闭、设计净高较小，两侧

侧墙对标志的遮挡影响比较大，所以，城市地下道路交通标志设

置时应注意侧墙对交通标志的可识别性影响，满足道路使用者在

动态条件下的视认性要求，考虑在动态条件下发现、判读标志及

采取行动所需的时间和前置距离，保证充分的视认距离，设置在

驾驶人最容易识别位置。

7.1. 3 由于城市地下道路空间相对封闭，传统的靠反光交通标

志在地下道路内部使用时间较长后会因空气油污，而失去反光效

果。因此，城市地下道路宜采用照明式和主动发光式标志，增加

交通标志的可识别性。

其中，照明式又可分为内部照明式和外部照明式。内部照明

式又可分为：一是在内部设置灯泡或灯管，做成灯箱形式，这种

标志体积相对笨重，且内部灯管易损坏；另外一种采用 LED 光

源，这种标志→般体薄量轻，在有限的空间内，便于悬挂，同时

亮度衰减慢，便于长期工作。发光式一般是指标志的字体直接发

光。但无论采用何种光电标志形式，由于标志本身不能反光，一

旦内部电路出故障时，标志功能作用将丧失。因此，城市地下道

路交通标志最好是采用发光与被动反光相结合方式，这样既能有

效的保证标志的使用效果，又可以提高标志的可靠性。

7. 1. 4 城市地下道路设计净空小，由于交通标志布设不得侵入

地下道路建筑限界内，因此，地下道路的交通标志在尽可能满足

现行相关标准的情况下，尺寸可适当调整，对降低尺寸的交通标

志，应保证起驾驶人的可读性和可视性。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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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优化标志版面信息等措施提高标志的可读性和识别性。

设计中可参考在编的国标《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

范》 GB 51038，对地下道路内或桥下因建筑限界、结构承载能

力限制等特殊情况，需缩小标志版面尺寸时，规定可适当减小文

字高度，最小高度不应小于一般值的 0. 8 倍，或采用高宽比为

1 : 0. 75 的窄字体，但不得改变版面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7.2 交通标志

7. 2. 1 为合理引导周边地面道路交通进入地下道路，提高地下

道路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地下道路缓解交通功能，城市地下道路

除下穿路口的地下通道外，在地面周边路网一定范围内应设置人

口指路标志。

下穿路口的地下通道是指下穿一个或连续下穿多个道路交叉

口的地下道路，也俗称下立交，这类型地下道路一般距离短，作

为主线的一部分，主要解决节点交通，此外通常地面都设有辅

道。因此，下穿路口的地下通道专门在周边路网范围内设置人口

引导标志的必要性不大。

国标《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8 对城

市快速路的出人口引导提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对于地下道路，除

了快速路等高等级道路外，地下车库联络道等也需人口引导。因

此，本规范在《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8 

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规定了这些类型城市地下道路的人口引导标

志设置。

对于快速路和主干道，采用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

置规范》 GB 51038 一致的规定。

对于地下车库联络道应在人口周边 lkm 范围设置引导标志，

引导标志应指示方向和距离，设置在周边的主要交叉口范围处。

7. 2. 2 本条规定了地下道路人口前应设置的交通标志，包括地

下道路指示标志，以及根据交通管理需求而设置的限速、限高、

限制通行、禁止停车、禁止超车等禁令标志。其中，地下道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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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志用于指示前方地下道路的名称及长度。考虑到当地下道路

照明不足时，在入口前还应设置开车灯警告标志，提醒警告驾驶

人在进入道路内部打开前照灯。

对于有限高有要求的地下道路，从国内目前己运营情况来

看，大多在人口前连续设置 2 次～3 次超高警告，采用软硬相结

合的控制措施，最后一次应为强制性阻止车辆进入措施，如设置

硬杆型防撞门架。还有部分地下道路采用 4 次警告措施，例如，

上海复兴东路隧道，在浦西、浦东人口处共设置了四级警告：一

级警告采用限高标志牌；二级警告采用交通限高标志牌结合硬橡

胶条击打方式；三级警告采用红外线超高检测仪，红外线超高检

测仪与隧道人口处信号灯联动，当检测仪检测出超高车辆时，人

口的红色信号灯亮起，人口检查亭值班人员可引导超高车辆驶离

隧道；四级警告为钢结构防撞门架，强制性阻止超高车辆驶入。

目前运营来看，基本通过前两级的超高警告可将超高车辆分离，

逐级设置超高警告的方法效果比较明显。

地下道路人口设计还应体现道路“容错性”的设计理念，设

置绕行通道，各级警告标志之间应保持一段距离，能保证误闯入

的超高车辆能够及时分离，当最后被强制性禁止通行后也能通过

引导，绕行驶离主线，以不阻碍进入地下道路的正常交通通行。

7.2.6 出口预告标志用于告知驾驶人下一个出口的距离和所能

到达目的地，使驾驶人能够提前变换车道，顺利驶出主路。对于

多点进出的长距离城市地下道路，在次出口之前应连续设置出口

预告标志，且出口预告标志应连续设置。

1 、 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和《城市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8 的出口预报标志规定主要针对

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预告应至少进行 4 级，即在距离减速车

道的渐变段起点 2km 、 lkm、 500m 和起点处，应分别设置 2km、

lkm、 500m 出口预告标志和出口预告（行动点）标志。

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相对较高，一般都大于等于

60km庙，但对于一般的城市地下道路设计速度相对较低，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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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距较短，因此，上述出口预告标志设置标准不适用于此种

情况。

本规范在参考借鉴相关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通过设计速度进

行界定，当设计速度大于等于 60km/h 的高等级地下道路，出口

预告标志的规定与现行国家相关标准一致，具体设计可参考《城

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8。补充了设计速度

小于 60km/h 的地下道路出口预告标志的设置，规定分别在减速

车道的渐变段起点处、前 ZSOm、 SOOm 及 lkm 等处布置出口预

告标志，具体位置可根据地下道路出口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最后

在出口分流端还设置出口确认标志。

3 地下车库联络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多点进出型地下道路，

出口包括地块车库和地面道路出口两种类型。地下车库联络道的

出口预告标志应对前方出口地面道路名称、地块停车库名称、方
向、距离进行预告，出口预告标志不宜小于 2 级，并应在出口分

流端设置出口确认标志。

其中，对于地面道路出口的引导，可根据地面道路的重要程

度，区分引导，对于重要道路的可增加预告级数，如当出口地面

道路为快速路或主干路时，可增加至 3 级预告。

7.2.9 线形指标较低的地下道路对驾驶人视线影响较大，建议

对线形指标较低的地下臣道、主线等曲线路段应设置线形诱导标

志，急弯时可布设急弯警告标志，提醒警告驾驶人。

7.3 交通标线

7. 3.1 、 7.3.2 地下道路进出洞口、急弯等路段通常是事故多发

路段，因此，规定在这些路段范围设置实线车道分界线，禁止变

换车道和超车。

7.3.5 城市地下道路两侧干扰少，尤其是在进入地下道路的下

坡长直线、大半径曲线路段都容易诱发超速；当在高速情况下突

然驶入线形指标较低的小半径、急弯、陡坡等路段时极易发生交
通事故，因此，本条规定在进入事故易发路段之前通过设置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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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标线，采取一定交通措施控制车辆运行速度。

7.4 交通防护设施

城市地下道路防护设施包括两侧防撞侧石、混凝土护栏以及

防撞垫、防撞桶等。

7. 4.1 城市地下道路一般不设置检修道，内侧车道行驶的车辆

与侧墙的侧向距离较小，为防止车辆失控直接与碰撞侧墙，避免
对结构造成破坏。同时，侧墙内部都→般布设运营所必需的设备

系统，车辆直接碰撞侧墙后也会对内部设备系统造成损害。因

此，城市地下道路必须设置防护设施，避免失控车辆与侧墙直接

碰撞。从应用来看，当前城市地下道路两侧大多采用混凝土防撞

侧石作为防撞设施，具体设置标准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

7. 4. 2 本条规定在分流端部应设置防撞垫（防撞桶）等防撞设

施，防止车辆与分流端部结构发生碰撞。

7. 4. 3 城市地下道路敞开段通常采用路侧护栏与地面道路分隔，

防止地面道路车辆跌入。本条规定了路侧护栏端部应作安全性处

理，避免直接暴露，因为，车辆与未经处理的护栏端头碰撞，碰

撞角度大、缓冲时间短、加速度大，会对车辆和乘员造成严重危

害。护栏端部处理方法较多，一般常用方法有：①采用吸能型端

部设计；②护栏端部外展到路侧外；③护栏端部采用埋入式设

计；④设置防撞桶。各种方法都有各自适用性，建议在设计时应

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工程成本，选取合适的处理方法。

7.5 交通控制及诱导设施

交通信号控制及诱导设施主要包括车道指示器、可变信息标

志、可变限速标志以及交通区域控制单位等外场设备。

7.5.2 本条规定了地下道路入口前的交通信号灯设置，红色灯

表示地下道路关闭，禁止驶入，绿色灯表示地下道路正常通行，

而左转箭头灯则表示在突发情况下，地下道路关闭，车辆驶入对

向车道或采取掉头转弯。城市地下道路的信号灯应设置在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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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入口前的绕行通道或横向连接道前，保证车辆在发现信号灯指

示地下道路封闭的信息后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通过绕行通道驶出

主线，或者采用横向连接道驶入对向车道掉头转弯。该处的横向

连接道不是地下道路内部的横向连通道，而是在人口前沟通连接

左右幅道路。 由于城市道路一般采用整体式路基，因此，横向连

接道一般就是中央分隔带的开口段。交通信号灯应显示清晰，并

保证视认范围，视认范围应根据车速和车道布置情况确定，不存

在盲区。

7. 5. 3 车道指示器闸距约 500m 设置一组，在长地下道路内标

志间距以能看到一个接一个为准，在曲线处，应在弯道前设置一

组标志。

国外隧道内车道指示器除了绿色箭头灯和红色叉形灯之外还

有黄色箭头灯。绿色箭头灯亮时表示本车道准许车辆通行；红色

叉形灯亮时表示本车道不准通行，而黄色箭头灯表示前方本车道

封闭，提醒驾驶人及时变换车道，让驾驶人有个适应过渡过程，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车道利用率，见图 13 。

回 圈
红色叉形灯 黄色箭头灯 绿色箭头灯

(a）方形

⑨ @ 
红色叉形灯 黄色箭头灯 绿色箭头灯

(b）圆形

图 13 车道指示器

正常交通运行状况下，车道指示器也可以关闭不显示任何内

容，事故、火灾等突发事件或养护等情况下，需要关闭部分车道

时必须开启车道指示器。双面显示的一对绿色箭头灯不能同时显

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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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车道指示器的含义可在地下道路人口前可通过静态交通

标志或 VMS 为驾驶人解释。

考虑到城市地下道路空间有限，车道指示标志的布设不得侵

入地下道路建筑限界内，若条件受限时，可适当缩小车道指示器

标志尺寸，但要保证驾驶人的可读性和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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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与运营管理设施

8.2 机电及其他设施

8. 2.1 地下道路通风系统应综合考虑道路等级、工程规模、设

计交通量、车种构成与有害气体排放量、设计车速、道路平纵线

形、环境保护、火灾时烟气控制和运营费用等因素。城市地下道

路通风系统设计还可参考《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 JTG/T

D70/2 02 相关规定。

交通量预测是通风系统设计的基础数据之一，每个工程各有

不同，如果统一按最大适应交通量进行需风量计算，可能会造成

通风系统规模过大。所以，一般来说，有交通量预测量数据的工

程，通风设计应以预测交通量为依据，同时校核最大适应交通量

下的需风量，评估系统设计余量；没有交通量预测的工程，通风

计算可按最大适应交通量。

在采用纵向通风的较短地下道路中，高温段已接近洞口，对

行车和设备都不会产生很大影响；而对于特长地下道路，高温段

较长，会影响司乘人员的舒适性以及设备的安全运行，因此要采

取适宜的降温措施。

8. 2. 2 1994 年，德国针对自然通风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在

RABT 标准中认为长度 350m 的隧道（或不超过 700m）在发生

火灾情况下，无需使用应急出口与机械通风设备，即可保证隧道

安全性。法国国家公路网的隧道如果超过以下长度，则需要采取

火灾烟气控制措施：市区 300m，一般情况下非市区 500m，特殊

情况下的非市区 800m～ lOOOm （如果单向 AADT 小于 2000

辆）。英国采用自然通风的隧道长度为 400m，但还需要进行可靠

性论证。美国按照 NFPA 的指导手册，长度达到 240m 的隧道可

采取自然通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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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短距离的地下道路，考虑到节能需要，一般可采取自然

通风方式。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短距离地下道路，尤其是人车混

行时，为保证空气卫生质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机械通风

方式。

8. 2. 3 根据 co 卫生标准，结合目前国内尾气控制的现状（目

前我国有很多城市尚有国 I 标准排放汽车的使用），提出城市

地下道路通风标准。一般城市地下道路内均采用交通监控设

施，交通阻滞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控制进

入车辆。因此， co 的浓度以阻滞时间不超过 45min 的卫生条

件来确定。此外，各地可根据当地具体的环保要求，适当提高

标准。

8.2.5 当地下道路废水无法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合流管网，而

只能进入市政雨水管网或附近河道时，地下道路内泡沫灭火系统

采用的泡沫原液必须为环保型，且经稀释后允许排人河道的

液剂。

暴雨重现期的取值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 2003 下沉式广场、地下车库坡道出人口的取值范围以及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 一 2003 的有关规定。重现期的选用应

根据地下道路的重要程度、短期积水能引起的后果确定，并与当

地市政排水采用的标准一致。

作为地下道路，短期积水引起的后果（人员和财产损失）远

比地面道路严重，各地已有不少’惨痛的教训｜｜。目前在修订的新版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中，巳增加了地下道路的暴雨重

现期的选用：特大城市为 30 年～50 年，一般城市为 20 年～30

年。考虑到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故本标准将暴雨重现期的取值下

限采用 20 年，如果是重要区域、特大城市的地下道路，标准应

适当提高。当周边地面排水能力无法满足地下道路的排水量，需

要采取一定措施，如采取独立的排水系统或者在地下道路人口处

增加雨水调蓄池，提前防范雨水进入。

8.2.7 电力负荷分级原则是根据供电可靠性及中断供电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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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进行。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指火灾时须继续维持供电的

设备。

一级负荷：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

政治影响、中断供电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中断供电将造成公共

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电力负荷。

二级负荷：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中断供电将造成

公共场所秩序泪乱、中断供电造成较大政治影响的电力负荷。

三级负荷：不属于一级和二级的其他电力负荷。

8. 2. 8 、 8. 2. 9 环境条件主要是指隧道人口环境对人口加强照明

设计的影响，例如：人口光过渡所采用的形式（人工光过渡还是

人工与天然光过渡组成的混合光过渡）、隧道人口两侧的植被情

况、隧道人口段的坡度及洞口的朝向等因素，目的是综合上述影

响环境的条件并结合主要交通指标，从而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洞

外亮度标准。

工程设计要考虑的内容是：照明光源的确定（光源的形式、

发光效率、寿命、再启动时间、舒适度、节能等）、灯具的布置、

照明系统接线形式、灯具及管线的安装，防火等问题。

交通状况指单、双向交通、设计车速、设计通行能力、车种

比例。

通风方式：通风设计的烟雾浓度标准与照明光源有关，隧道

中布置通风设备时，应考虑对照明灯具在相对位置上的影响。

供电条件：应采取可靠的系统接线或设备保证照明电压的

偏差值在允许范围之内，满足光源的寿命指标。同时，当部分

电源故障瞬间，应从接线形式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隧道照明的

暗区。

运营管理是指照明设计中的设备选型、安装、线路敷设应有

利于维护、保养的需要。

8. 2.13 弱电系统工程接口实施主要是为了实现运营管理中心对

地下道路内相关机电设备的监控与管理以及对内、对外的通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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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功能，实现道路一体化统一管理、通信等功能，加强事件处

置有效性以及危害抑制性，并可为相关社会资源提供可共享的使

用空间、线路通道等。城市地下道路弱电系统设计还应符合《城

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0688 相关规定。

8.2.16 本条规定了需要设置运营管理中心的地下道路规模条

件，对于短距离、规模较小的地下道路可以根据需要以及实施条

件设置监控、应急、处理管理所。

8. 2. 17 、 8.2.18 分别规定了城市地下道路运营管理中心设置的

一般原则，应具备的功能以及基本组成部分，管理中心的位置应

便于日常维护管理以及在突发事件下应急处置。

8.2.19 本条规定了当多条城市地下道路位置比较接近时，可

以对地下道路进行集中布置营管理中心，实现地下道路管理用

房、运营设备、管理人员、维修应急车辆等要素的优化资源

配置。

以上海市为例，从 2007 年就开始开展了地下道路集中监控

管理的研究，目前有人民路和打浦路两个地下道路群监控中心，

每座监控中心都承担 3 条～4 条地下道路的监控和管理职责。其

中打浦路监控中心位于于世博园区旁，建成于 2010 年，负责打

浦路隧道、打浦路复线隧道、龙耀路隧道等地下道路的监控运

行，并预留了远期其他隧道的接人条件。

集中布置的运营管理中心应该能同时满足多条地下道路的总

体监控功能、运营管理以及可靠性要求，还应综合考虑与各地下

道路的距离，将救援线路长度和救援时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能

够满足迅速应急救援要求。人民路地下道路群运营管理中心为

例，采用“五房合一”，管理人民路隧道、银城东路下立交、新

建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东西通道共 5 条地下道路，其中东西

通道尚处于设计阶段，合并的运营管理中心与其所监控的各地下

道路距离以及应急救援路线，见表 18。实践运营表明合并运营

管理中心，集中管理，对精简机构，减少人员，节约建设用地，

降低运营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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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上海市人民路地下道路群运营管理中心与所监控的各地下道路

道路名称 应急救援线路
线路距离 预计行车时间

(m) (min) 

人民路隧道 控制中心隧道北线入口 35 <l 

银城东路下立交
控制中心东泰路银城南路下立

360 <3 
交入口

新建路隧道
控制中心东泰路银城南路银城

1170 <5 
东路隧道东线人口

延安东路隧道
控制中心东泰路银城南路银城

东路世纪大道隧道北线人口
1378 <IO 

8.3 防灾设计

8. 3.1 城市地下道路灾害主要类型包括：火灾、水淹、地震及

人为破坏爆炸等。其中地下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并

往往引发火灾，是主要的灾害防范类型。

8.3.2 城市地下道路防灾设计应遵照“预防为主、防救并重、

快速疏散”的工作方针，结合城市地下道路功能用途、设计方

案、交通组成、环境条件等因素，统筹考虑道路使用者安全、土

建结构保护以及交通运营管理等方面要求。

防灾设计包含防、减、救灾兰类措施。防灾措施主要以科学

设置交通安全设施及合理进行交通组织设计为主；减灾措施包括

合理设置消防灭火设施、通风排烟设施、应急照明设施、火灾报

警设施、综合监控设施、结构耐火设施以及逃生疏散设施等；救

灾措施主要是合理布置救援站，配置应急车位、应急值班用房以

及应急物资仓储。

为规范地下道路安全、运营管理系统设计，世界很多国家以

及我国《公路隧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 JTG/T D71、云南省地

方标准南省地方标准《公路隧道：肖防设计施工管理技术规程》

DBJ 53 14 2005 及上海地方标准《道路隧道设计规范》 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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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2033 都根据长度和交通量两个因素进行地下道路安全等级

划分。考虑到国情差别，公路隧道与城市地下道路功能、交通量

以及安全要求等不同，同时考虑到全国各地城市地下道路工程的

差异较大，在对城市道路安全等级分级研究上还不够成熟。因

此，本次规范暂未提出城市地下道路工程安全分类分级标准，以

后将进一步研究。

8.3.3 城市地下道路车道孔内一般不能设置防火分隔设施，因

此，可将一个车道孔视为一个防火分区。地下道路车道孔发生火

灾时，这条车道孔、相邻车道孔均要参与疏散与救援，因而地下

道路原则上仅有应对一次火灾的能力。但对于地下车库联络道以

及多点进出型较长的城市地下道路，其沿线设置了多对出人口匣

道，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时可设置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等

措施形成多个防火分区。每段隧道行车方向起始端及末端都应有

独立的与地面道路衔接的车行人口、出口。然而对地下道路的分

段防灾设计的理念仍不成熟，设计中需做专项设计研究。

在城市地下道路防火设计中，应根据地下道路等级、通行车

辆构成以及车种比例，确定一个合适的车辆火灾热释放率，作为

防灾设计依据。世界各国对车辆火灾热释放功率规定不一，取值

见表 19 。

表 19 各国车辆火灾热释放功率（MW)

PI ARC PI ARC 法国
车辆类型 英国 澳大利亚 中国 美国

(1995) (1997) CCETUl 

小汽车 5 3~ 5 5 2. 5~ 8 5 

l 辆小型客车 2. 5 2. 5 

1 辆大型客车 5 5 

2 辆～3 辆客车 8 8 

货车 15 15 15 15 

长途汽车／卡车
20 

（中等、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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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

PI ARC PI ARC 法国
车辆类型 英同 澳大利亚 中国 美国

(1995) (1997) (CETU) 

卡车 20 20~ 30 

巴士 20 15~ 20 20 20 20 20 

重型车 30~ 100 20~ 30 20~ 30 30 20~ 30 

危险品车、重型

车（大车）

油罐车 100 100~ 12C 200 100 

注：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标准《道路隧道设计规范》阻；／T ]08 2033 - 2008、英

国《公路及桥梁设计手册》、澳大利亚《公路隧道火灾安全指南》（2001 版）、

美国《公路隧道／桥梁和其他封闭式高速公路防火标准》 NEPA520 ( 2004 

版）。

8. 3. 4 地下道路发生事故后，发展迅速，一般来说事故应急响

应的最佳时间为 5rnin ～ 15rnin，按一定救援速度，对应地下道

路的长度为 2krn～4krno 对于超过 3krn 的特长地下道路，有条

件时应 2krn～3krn 增设一处救援停车场，可设置在地下道路内

部或进口附近。

应急救援站可以与运营管理中心合建，也可与附近其他工程

共用，或单独建设，设计时应考虑应急车辆停放及应急物资

存放。

8. 3. 5 本条参照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2006 第

12. 1. 7 条。地下道路应设置相应安全疏散设施用于应急情况下

的人员逃生疏散。安全疏散是指从一个车道孔疏散至另一个车道

孔或安全通道。城市地下道路安全疏散设施包括：横向人行通道

（或直接安全口）、人行疏散通道（安全通道）、逃生滑梯、上下

层楼梯、至地面楼梯及避难室等。安全疏散设施也可兼做救援使

用，兼用时应满足救援车辆的尺寸要求，人行区与车行区宜设置

分隔措施。另外有条件情况下还可能设置消防电梯等其他救援设

施，图 14 给出了国内外常用的几种典型安全疏散设施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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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乱 旦生一一补

(a）直接安全口、人行疏散通道

年迫孔

(b）逃生滑梯（东京湾）

岛
、
. . 

(c ）单层隧道人行横通道、疏散楼梯间（上海长江隧道）

(d）双层隧道人行横通道、硫散楼梯间

图 14 地下道路安全疏散设施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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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兼做救援通道的人员疏散通道（南京长江隧道）

( f）避难室（左． 法国A86隧道， 右·勃朗蜂隧道）

(g）至地面的楼梯间（法国A86隧道）

图 14 地下道路安全疏散设施案例（二）

地下道路的疏散救援设计不仅要考虑安全疏散还要考虑救

援。 8. 3. 5-1 条提出双孔地下道路可以设置人行疏散通道作为安

全疏散的一种方式，仅针对司乘人员疏散。而从救援方面考虑，

双孔地下道路之间设置横通道，可以有效降低救援的距离。 如人

行疏散通道兼做救援通道时， 要综合考虑救援时间、救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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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与救援的流线等综合因素。因此，双孔隧道仅设置人行疏散

通道，而不设置横通道时，应结合当地消防救援能力设计救援方

案，并应消防部门确认。

城市地下道路不宜采用避难室。勃朗峰隧道火灾案例中，当

火灾持续时间超过了避难室的安全保护时间时，进入避难室的人

员仍然死亡。因此，设置避难室时，还需和其他纵向空间连接，

例如安全通道、新风道等。

双层式地下道路设置上F层疏散楼梯，或单层式地下道路设

置向下疏散楼梯时，疏散楼梯总宽度需满足 2. 5m~ 3. Om、内疏

散净宽度不小于 2. Om 的要求。特别回难时，向下疏散楼梯疏

散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 1. 9m 。

双孔地下道路中，人行横通道是广泛采用、疏散救援效果

较好的疏散设施之一，同时公众对其接受度也较高。但实际工

程中，受地质条件、施工风险的影响，水底、盾构法施工的地

下道路设置人行横通道、同层人行疏散通道往往有很大难度，

若在地下道路的车道孔上方或下方设置人员疏散通道，此时人

行横通道间距可适当加大或不设。人行横通道仍作为救援的主

要途径时，间距不宜大于 800m，如人员疏散通道作为救援的

主要途径时，该通道应该考虑救援的相关要求。工程实施人行

横通道确有难度，并设置人员疏散通道确能满足疏散、救援的

要求，且有可靠的控烟、消防措施时，可通过专项论证取消横

通道。

人员疏散通道设置在车道孔下方时，可通过滑梯或楼梯两种

形式进入。下滑逃生口不能作为唯一的疏散方式，仅可作为疏散

宽度不足的补充。采用下滑逃生口时，需进行疏散时间的核算。

如下部人员疏散通道兼做救援通道时，向上救援口应与向下疏散

口分开设置。不同疏散方式下的疏散效率可参考表 20。设置在

车道范围内的逃生口盖板，应考虑在车辆轮压作用下的安全性。

当地下道路设置两种疏散设施时，每种疏散设施应各自有疏散逃

生的路径，并不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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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不同疏散方式下疏散效率

疏散方式 每秒通过人数 宽度（m)

人行横通道、直接安全口 3.0 门宽不小于 1. 2 

疏散楼梯 1. 0 楼梯宽度不小于 0.8

下滑逃生口（辅助） 0.3 滑梯宽度不小于 o. 6 

8.3.6 位于水底的地下道路设置车行横通道难度较大，且可能

会引发较大的施工风险。《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对车行

横通道的问距可以适当放大到 500m～ 1500m。当设置横向、半

横向排烟设施时，烟气控制效果将进一步提高，同时设置自动灭

火系统可将火情及时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车行横通道的间距可

进一步加大。如上海市地方标准《道路隧道设计规范》 DG/T

]08 - 2033 - 2008 中规定：“当同时满足排烟、自动灭火及疏散设

施的要求时，该间距不限。”各种类型的地下道路因地质条件、

或采用单孔双层式断面形式等往往没有设置车行通道的条件，长

大地下道路设置横通道的造价风险也很高，因此应综合确定该

问距。

地下道路与其他地下空间、地下道路相连接时，原则上允许

相互之间进行车辆的疏散。但当两者同时发生火灾或在连接口部

发生火灾时，则不能相互疏散。两条不同类型的地下道路相连接

时，车道高度标准一致才可相互疏散。如果其中一条地下道路车

辆限高低于另一条，则不能向其疏散，否则可能会影响正常运

行，因此，必须做好信息共享、灾情指示、交通指引等相关应急

机制与措施，避免在疏散时引起交通混乱，引发次生灾害。

连接口设置的防火分隔措施可采用防火卷帘形式。当连接的

两处设施不是同一单位管养时，可考虑设置双道卷帘，卷帘之间

间距不小于 2m。防火卷帘应具备火灾时先部分关闭防烟，疏散

完成后全部关闭的功能。

8.3.7 地下道路的长度、通行车种、通行状况不同可导致不同

的火灾损失，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火灾排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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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 21 为国内外部分地下道路所采用的火灾控烟排烟方式。

发生阻塞的情况相应会比较严重，需考虑发生阻塞时的排烟措

施。地下车库联络道形状更加复杂，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形状采

用不同的通风、排烟方式。

表 21 国内外隧道、地下道路火灾控烟排烟措施

道路名称 长度（m) 控烟、排烟措施

上海外滩隧道 3300 纵向

南京纬三路隧道 4930 横向

上海虹梅南路隧道 5620 纵向十重点

港珠澳海底隧道 5990 重点

上海长江隧道 8950 重点

日本东京湾隧道 9500 纵向十重点

法意 Mt. Blanc 隧道 11600 横向

瑞士 St. Gotthard 隧道 16918 横向

8.3.8 当城市自来水的供水量能满足地下道路的生产、生活和

消防用水的要求，而供水压力不能满足消防用水压力时，应与当

地消防及市政部门协商增设消防泵和稳压装置，可不设消防水

池。当城市自来水的供水量和供水压力能满足生产生活用水，而

不能满足消防用水量的要求时，则应设消防泵、稳压装置和消防

水池。

8.3.11 本条规定了城市地下道路内部的安全防灾等应急情况下

的标志设置，相比地上道路，这也一般是城市地下道路所特

有的。

疏散指示标志应采用光电式，增强识别性。当前我国城市地

下道路虽然都设置了完整的安全逃生标志系统设，但在标志识别

效果方面还不够理想。通过调研国外城市地下道路的安全逃生标

志系统设置，一般在标志的版面、色彩、光电亮度以及设置形式

等不同途径提高应急标志的识别性，如在版面布置上设置大比例

的图形符号以及或采用与侧墙具有强烈的视觉差异的色彩；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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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的结构支撑方式，比传统的附着式更便于远距离观察。对

于行人横洞、车行横洞等逃生出口处，除布设指示标志外，还在

逃生出口处设置 LED灯等来增强逃生出口的可识别性，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及时清晰发现。

疏散指示标志应除指示逃生方向外，还应标识与逃生出口的

距离，间距不宜过大，→般在 25m～50m 范围内，光线不良等

条件下还应加密设置。

8. 3.16 运营管理中心设置防灾广播控制台目的是实现紧急情况

下人员疏散、救援广播、参与地下道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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